
热河蒙地永佃制下 的土地经营和佃农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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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提要 ： 热 河蒙地 永佃 制 下 的 地权和 佃 权分 离 彻底 ， 佃权 的 买 卖 、 流动 相 当 自 由
，
但

佃 权的 占 有 和使 用 基本 一致 。 随着 佃 权的 不 断 集 中 ， 雇 工 或 雇 工 性 耪青 经 营
，
成 为 永佃农

土地经 营 的 重要模式 。 这是热 河 蒙地 永佃制 及其经 营模式 的 显 著特点 。 日 伪 统 治 时期 ，
这

种 经 营模 式基本延续 下 来 但由 于 日 本 帝 国 主 义疯狂侵略和残 酷劫 夺 ， 特 别 是 推 出 强 迫种

植 鸦 片 、 高 额征收
“

禁烟特税
”

的 毒 害政策
， 蒙汉和 各族 人民 的 心 身 惨遭 戕害

，
农业 生产 被破

坏
，
大 小 永佃 农 入不 敷 出

，
急 剧 均 贫 化

， 最终 永 佃 农 和 蒙人 地 主 都 被 推 到 了 饥 饿 和 死 亡

线上 。

关键词 ： 蒙地永佃制 土地经 营 日 本 侵略 鸦 片 种植 均 贫化

热 河蒙地永佃制是在 清代前期蒙地开垦过程 中形 成和发 展起来的 ， 永佃制 的形成途径 与关 内 地

区 大同小异
， 但发 展变化 和农业经 营 模式 有 自 己 的特点 。 在 蒙地永佃制 的 发展变 化过程 中 ，

无论永

佃农 内部贫 富分化 ， 还是地主富户 兼并 佃权 的 占 有和使用 是基本 一

致 的 ， 既未 出 现佃权和地权的重

新归并 也很少发生佃权同生产经营者分离 、 佃 权 由 土地使用 权向 收租权的演变 。 在大量存在 家工

细小经 营的 同 时 一些佃权集中 的地 区或村落 较大面积 的雇工或 雇工性耪 青经 营 是蒙地永佃农土

地经营 的重要或 基本模式 。 这是热河蒙地永佃制 及其 农业经营模式不 同 于其他 地区 的 显著特点 。

日 伪时期 ， 上述农业经营模式基本延续下来 ， 但 由 于 日 本帝 国 主义疯狂侵略和残酷劫夺 ， 并像玩魔 术

一样 将原来永佃 农缴交蒙 人地主 的地租 绝 大部分变成
“

国 家税
”

、

“

地方税
”

，
收人各级 日 伪政权 的

囊中 。 尤其是 日 本侵略者 推行强迫种植鸦片 、 高额征 收
“

禁烟特税
”

的灭华政策 ， 使蒙汉 和 各族人 民

的心 身惨遭戕 害 ， 农业生产被严重破坏 粮食极度匮 乏 ， 永佃农普遍 入不 敷 出 、 度 日 维艰 。 最后 ， 大小

永佃农和蒙人地主都陷人均贫化和 赤贫化的境地 被推上了 饥饿和死亡线 。

学 界有关热 河蒙地和 蒙地永佃制方面 的 研究 ， 绝大部 分集 中于 蒙地 开垦 ， 有论 文 余篇 ， 时段

基本限于清 代 ；
少数论及移 民 、 地权分配 、 租佃制 度 、 民族关 系 、 社会变迁 等 ， 涉及面 略 广 ， 但有待深

人 。 至于热河永佃制 下 的农业经营
，
特别是 日 伪时期 蒙地永佃农的土地经营和 经济状况 ， 几乎是

一

个空 白 。 本文主要利用 日 伪
“

地籍整理局
”

的 调查材料 ， 重点 考察蒙地永佃制下 的佃权分配 和土地经

营
，
特别 是 日 伪时期的永佃农家庭收支和急 剧均 贫化

，
旨 在 揭露 日 本侵略 者对热河蒙地永佃 农 和蒙

汉人民 犯下的反 人类罪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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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、 蒙地开垦和永佃制 的形成

热河地区 的蒙地永佃制 ， 是在 清代前期 的土地开垦过程 中形成 的 。

热河是蒙 古族聚 居而 又邻近 中 原的地区
， 土 地开 垦 比 蒙 古族聚居 的其他地 区要 早 。 清代 以 前

，

巳 有汉族商人 、 工 匠 、 农民 前往经商 、 做工或 垦种 土地 。 不过 ， 人数不多
， 规模不大 ， 那里基本的 生产

活动仍然是游牧 。 清王朝 建立后 ， 由 于
“

旗
”

的建立
， 划分和 固定了 牧地范 围 ， 不 但使牧地的使 用较为

有计划 和合理
，
有 利于畜牧业的发 展

，
而 且使各旗可 以 召 佃开垦

；
同 时

，
由 于蒙旗王 公贵 族经 常进京

朝觐
、 经商

一方面对货 币 的需求 量急剧 增 加
，
另

一方面 也看到 和 了 解关 内 农业生 产状 况
，
认识 到 农

业经营 或农牧并重 比现有的单纯游牧有更高 的收益 从而要求 利用 牧地或荒地 进行农业生 产 以增加

收人 ， 解决 财政困 难 。

清 政府 出 于保护蒙 古牧地和防 止蒙汉 两族人民过分密切 联系 的 双重 目 的 ， 对蒙旗王公 贵族招 垦

和 内 地农 民人蒙 佣工种地 的活动 是限制 的 。 如垦民 必须持有理藩 院或 户 部发给 的执照 （ 康 熙年 间规

定每年限发 执照 张 ） ， 必须春往秋返 ， 不 得跨年度滞 留 ，
执照一 年一换 。 后 来

， 要求领照或非法人

蒙 垦民 数量增 多
，
并逐渐 由 春往秋返 改为 长期定 居 ， 清政府 又 限 制 蒙汉 两族人 民 通 婚和 混杂居 住 ，

甚至几次完全禁止汉族农 民入蒙 垦地 、佣 工 。
② 但是

，
每 当 关内 发生 自 然灾 害

， 清政府为 了减 少关 内

难 民
，
缓和 阶级矛盾

，
又往往暂时放松对 蒙地开垦 的 限 制 ，

甚至动 员关 内贫 苦农 民 人 蒙谋生 。 雍正元

年至二年 （

—

山 东
、
直隶一带 发生饥荒

， 清政 府为 了 赈济 ， 采取
“

借地养民
“

的措施 ， 下令热

河蒙旗各部 收容关内难 民 。

热河蒙地 的较 大规模开垦 ， 早的始于顺治或康熙 初年 ， 晚的始 于 乾隆年 间 。 丰 宁县 、 喀喇 沁左旗

建 昌 县 ） 、
喀喇 沁 中旗 开垦 最早 。 据说丰宁县在顺治年 间

，
已 有蒙 汉人从事农耕 ， 康熙 十 年 （

后 已有王公旗 人招 募汉 民佃户 垦种 。
③ 喀喇沁 左 、 中两旗 汉民佃农 开垦 的时 间 大约也在顺治年 间 或

康熙初 年 。 翁 牛特右旗 （ 赤峰县 ） 和 土 默特左旗 （ 阜新县 ） 较晚 ， 大约 开始 于 康熙三 、
四 十 年代 。 据说

康熙 四十年 （ ， 和硕 温格公主下嫁翁牛特右 旗郡王 ， 该旗水地村及大庙 附 近部落的 土地被指定

为该公 主的
“

脂粉地
”

，
从而开始 了 这些土地 的垦 发 。 此后

，
蒙旗贵 族也相继夺 占 部族共有地 招募汉

民 耕种 。 同一 时期 ，
在土默特左旗

，
由 于一 部 分被 招募修 建喀喇 庙 的 汉族工匠

、 役人 ，
工程完 结后未

回原籍 就地从事农耕 ， 开始了 这一地区 的土地开发 。 土默特右旗 （ 朝 阳 县 ） 的南部地 区
， 康熙年 间 也

已 有汉族佃农从事开垦 并逐渐向 北部推进 。 到乾隆初 年 ， 除 最北部 外 ， 大都 已 开始 垦发 。 喀喇 沁 右

旗 （ 建平县
、
翁牛 特左旗 （ 乌丹县 ） 和敖汉旗 （ 新 惠县 ） 的 蒙地开垦

，
基本上是从乾隆年间开始 的 。

④

随 着土地的开发 热 河地 区 的经济逐渐由 原来 的 单纯游牧转化为主牧从耕 或半牧半农
，
甚至 完

全农耕化 。 土默特左旗早在康熙后期 已发展为 主 牧从耕和半牧半 农 。
⑤ 乾隆八年 （ 弘 历东巡 ，

① 康熙二十二年
（

规定 ， 内地 民人 出 口 于蒙古地方贸 易 、 耕 种 ， 不得娶蒙 古妇女为 妻
。

乾隆五 十二年 （ 曾
一 度 取消

这一规定 ， 但嘉庆六年
（

又重 申 旧例 ， 禁 止蒙汉通婚 。 乾隆十三年 （ 议准
“

嗣 后蒙 古部 内所有 民人 ， 民人 村中 所有蒙 古 ， 各

将彼此附近地亩 照数换给 ， 令各归其地
”

， 不得混杂耕作居住 。 其 中土 默特旗和喀 喇 沁 左 、 中 、 右三旗 ，

“

杂居 巳久 ，

一 时难 以 分移
”

，

亦须
“

渐次清理
”

。 （ 光绪 《 大清会典事例 》 ， 卷 第 — 页 。 ）

② 如乾隆十三年 （ 议准 将蒙古地方
“

踪迹可 疑
”

和佣 工谋生汉 民
“

递 回 原籍
”

； 次年覆 准 ， 喀喇 沁 、 土默特 、 敖汉 、 翁 牛特

等旗 ，

“

除现存 民人外 ， 嗣 后毋许再行容 留 民人 多垦地亩
”

； 乾隆三十七年 （ 规定 ， 关 内 旗 民人 等 ， 不准在 蒙古 地方开垦地 亩 ，

“

违

者照例治罪
”

。 嘉庆十 五年 （ 有人奏请恢 复准关 内 民人开垦 蒙地 旧 例 ， 遭 到嘉庆帝批驳 。 次年又 议 定 ， 敖汉 旗于 所发印 票外 ，

“

不得多开一垄 ， 多招一

民
”

。 等 等 。 （ 光绪 《 大清会典事例 》 ， 卷 理 藩院 ， 户 丁 ，
第 页 ； 卷 第 一 页 ； 卷 第 页 。 ）

③ 伪满
“

熱河省長官房土地課
”

：
《 熱河省之土地 》

（ 日 文打印本 ）
， 第 页 。

④ 各旗 土地开垦情况 参见 日 伪
“

地籍 整理局 编 印
：
《 錦熱蒙 地調 査報告 》 上卷

（ 日 文 本
）

， 年 印本
，
第 、

—

、

页 ； 中卷 ， 第 、 、 页 ； 下卷 ， 第 、 、 页 。

⑤ 日 伪
“

地籍整理局
”

编印 ： 《 錦熱蒙地調查報告 》上卷
（

日 文本
）

， 年 印本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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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经过敖汉旗时
， 曾 赋诗描绘两旁 的情景说

“

渐见 牛羊牧
， 仍欣禾黍 丰

” ①
。 可 见当 时 这一 地区 已 经

是半牧半农了 。 太平天 国 战争 后 ，
清中央 和 蒙旗当局 ， 为了 增 加 财政 收入

， 开始 了更 大规模 的蒙地开

垦 。 翁牛特右旗 ， 到光绪初年 ， 蒙古牧民全部变成了 农业民 。 到 光绪末年 ， 全旗土 地 已经开垦无余 。
②

土 地 的开垦导致了 土 地制 度 的变化 、 租佃制度 的 产生及其向 永佃制度 的演变 。

马 克思指 出 ，

“

在一 切社会形式中 都有一种 一定 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 和 影响
， 因 而它

的关 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 的地位和影 响
”

③ 。 由于原来 热河地区蒙古族的经济基本上是游牧经济 ，

农业 只是零星地 、
偶 然地存在

，
这就决定了 它 的 土地 所有 制 的基本 形 式是部 族共有 制 。 清代 建旗初

期
， 也只是按 旗划分牧场范围

，
尚未 形成 土地私有 制度 。 随着土 地的 开垦 和农业耕作 的 推广

，
以 游牧

为 基础 的土地共有 制 不断遭到破坏
， 而代之以 土地私有制或旗署官有制 。

蒙旗王公贵族的 占有地及其租佃制 出 现最早 。 蒙古族 亲王 、 郡王 、 扎 萨克等上层 贵族 ， 率先将一

部分公共牧地招募汉族农民开垦
，
收取地租 充作王府私用

；
清 政府也不时 圈 占 牧地

，
或充 下嫁 蒙古

的公 主嫁妆 ，
或作为对蒙旗王公 的赏赐 。

④ 蒙旗王公贵族还利 用权 势
， 通过各种 手段 （ 包括强迫蒙 民

“

孝敬
”

） 霸 占旗 内 已开 垦 的土地 。 所有这些 ， 都成为蒙旗王 公的 私有地 ， 即所谓
“

王 府 地
”

，
亦称

“

内

仓地
”

。 同 时 蒙旗公署 为 了 增加财政收入 充裕官 用 ， 以官府名 义招 募汉民开垦 ，
以租息充作旗署 官

用 。 这部分土地直接属于蒙旗官府所有
， 即所谓

“

官仓地
”

，
亦称

“

外 仓地
”

。 其他闲 散王公 、 台 吉 、
塔

布 囊以 及喇 嘛等蒙古上层人物
， 也都相 继仿效

， 凭借 自 己 的 权势 ，
纷纷侵 占原来 的公共 牧地 ， 召佃开

垦
，
成为一 家一户 的 私有地 。 其 占 有 土地的 数量 ，

一 般同 其权势 大小相适应 。 这 些土地分别 被称 为

“

台 吉地
”

、

“

塔布囊地
”

、

“

喇 嘛地
”

或寺庙地 。

由 于蒙 地的 不断开垦 和 上层 贵 族的 大肆掠夺
，
以前下 层 蒙古牧 民可 以 自 由 使用 的 牧地大 幅减

少 甚至没有 了 。 蒙 民 生 活 日 益 穷 困 ， 社 会矛 盾 十 分尖 锐 。 在这种 情况下 ， 清 政 府 于 乾 隆 十 三 年

下 令
，
禁 止蒙 旗王公贵 族强 占旗 下公地招垦 收租 并 于殷实扎萨克

，
台 吉 ， 官员

，
公 主

、
郡 主等

陪嫁内 监及喇嘛等名 下地 内 ， 拨 出 三分之一

， 各 予该旗穷苦 牧民耕种
， 并将拨地数 目 造册呈报理藩

院 。
⑤ 贫 苦牧 民

、
箭丁 、 喇嘛 由此分得 了若干土地 （ 主要是 荒地 ） 。 另外

，

一些在旗署 或王 府 充差 的箭

丁也 可得到 一定数量的
“

份地
”

。 这些土地分别 称之为
“

箭丁 地
”

、

“

生 计地
”

、

“

差役 地
”

、

“

福分地
”

、

“

恩赏地
”

等 ， 由 蒙 民 、箭 丁 自 行招佃收租 。

按照清 政府的规定
， 蒙地是不 能 自 由 买卖的 。 清政府允许汉族农 民 开垦 热河蒙 地的 目 的 是

“

借

地养民
”

。 这 里的
“

民
”

既指 汉 民 ，
也包括蒙民

， 即 所谓
“
一 地养二 民

”

。 因 为 蒙 民 有地不会种
， 只得招

募汉民垦种 交租 。 热河还有一句谚语
：

“

蒙古 养儿 当 差 汉人种地纳粮 （ 交租 ）

”

。 因此 ，
热河蒙地的开

垦基本上是在封建主佃关系 的 形 式下 进行的 。 清 代前期 ， 垦 荒汉 民除 少数 归化蒙 旗 ， 充 当 箭 丁 、 差

役 或立有战功
，
获得少量

“

福分地
”

、

“

恩 赏地
”

外 ，

一般不可能取得土 地所有权 。 但是
， 他们可 以通过

垦荒 、 缴价等方式获得对蒙地 的永久耕作权 。 开垦 初期 ， 农 民 是 以
“

耪青 户
”

或普通佃户 的 身份为 蒙

旗地主开荒种地 ，
又是春往秋返 ， 因 而既谈不 上对土 地有什么长期使用 权 ， 也没有要 求这种 使用权 的

迫切性 。 只是到后来
，
佃 户 由 流 动转为定居

，
在经济 上有 所积 蓄

， 才通 过押 价
、
购 买 等方式 取得永佃

权 。 有 的垦荒农 民从垦荒 、 耪青 到获得永佃权
， 要 经过几年 、 几十年甚至几代的 时间 。 具体途径大致

有 四种 ：

一是汉族农 民给蒙旗王公贵 族做工 种地 ， 后者 以 土地 耕作权作 为工 资支付给汉 族农 民 。 二

① 《 錦熱蒙地 調查報告 》 下卷 （
日 文 本 ） ， 第 页

。

② 《 錦熱蒙地調查報告 》 上卷
（

日 文 本
）

， 第 页 。

③ 马 克思 ： 《政 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》 ， 《 马 克思恩格斯选集 》 ，第 卷 北京 ： 人 民 出 版社 年 版 第 页 。

④ 光绪 《 大淸会典事例 》 ， 卷 理藩院 耕牧 ， 第 页
。

⑤ 如嘉庆三 十二年 （ 清廷还赏赐敖汉旗郡王土地 余 顷 ， 让其
“

招民 垦种
”

（ 光绪 《 大清会典 事例 》 ， 卷 理藩 院 ， 耕

牧 第 页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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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蒙旗公署或王公贵族将大片荒地交给汉人
“

揽头
”

，
由 揽头召佃 垦种

， 垦荒佃 农通过向 揽头缴价等

方式获得永佃权
；
三是蒙族贫 苦牧民 、 箭 丁 以

“

倒 卖
”

、 卖契 的形式 将土地耕作权卖 给汉族农民 ， 保 留

单纯的收租权 ； 四 是在佃农对 土地长期 耕作 或佃权 的 多 次转 移过程中 ，
逐渐形成永佃 权 。 随 着时 间

的 推移和土地开垦 的扩大 ， 永佃制 逐渐取代传统租佃关系 ， 成为 热河蒙地租佃制 度 的重要形式 。

热河永佃制 内 部大致分为
“

小 牌地
”

永钿和
“

大牌 地
”

永佃两种 不 同 类型 。 二者因 地权性质和 地

主身份不 同 ， 租佃成立 、 契约形 式 、
主佃关系 都有 明显 差异 。 作 为

“

小牌地
”

持有 者 的箭丁 、

一般牧 民

及下层或没落蒙旗贵族 ， 占有的 土地数量不多 ，
经 济 困苦 ， 需要现金往往 比佃农需要 土地 更加迫 切 ，

又不谙农业耕作 往往不得不以绝 卖或
“

倒卖
”

（

“

捣卖
”

） 耕作权 的方式 向 汉族农 民 出 租土地
，
租佃契

约则称
“

卖契
”

或
“

倒 （ 捣 ） 契
”

、

“

倒 （ 捣 ） 卖契
”

。 契约上载 明 的 出 卖 或 出 租原因 ， 不外是
“

手乏不便
”

、

“

无钱使用
”

、

“

官差 紧急
”

、

“

当 差不 凑
”

、

“

度 日 艰难
”

、

“

岁 月 饥 馑
”

之类 佃农所付价款直 称
“

地价
”

或

“

契价
”

。 在 同佃农的关系 中 ， 自 然不能 以
“

地主
”

自 居 ， 而是 以
“

卖 主
”

的 身份 出 现 。 再加 上 地位卑

微 、 低下
，
没有权势

，
也谈不上 对佃农有什么超经济强 制 力 。 佃农 除 了按 约交租 不受其他任何束缚 。

主佃关系是
一种相对纯粹 的契 约关系 。 相反

， 作为
“

大牌地
”

持有 者的蒙 旗公署
、
王 府 、 王公 贵族

，
不

仅垄断着大部份耕地 （ 可垦地 ） 和牧场 ， 而且在 当 地有着至高 无上的政 治权威
， 对汉 族佃农有 着 强大

的超经济强制力 。 主佃关 系 的确立 不是 以
“

卖主
”

的 身份出 卖土地耕作权
，
而是蒙旗官府 或王府 、 王

公贵族以
“

招垦
”

、

“

招 佃
”

的 名 义揽佃 垦种 。 文 契也 不 是
“

倒契
”

、

“

卖契
”

、

“

倒 卖契
’ ’

， 而 叫
“

红 契
”

、

“

执照
”

或佃农 书写 的
“

承揽字
”

。 佃农为 取得土地耕作权支付的代价不称
“

地价
”

、

“

契价
”

，
而是 叫 做

“

押荒银
”

。 它具有佃 权价格的性质 ， 但更多 的是起着 保证蒙旗地主地租收人的作 用 。 同 时
， 蒙旗公

署 、
王府 、 王公贵族通过旗员 、 仓员 、 揽头 、 牌头 、 催头 以 及相关机构 、 人员 ， 对佃农进 行严格 管束 ，

以 维

持封建秩序 ， 保证地租剥削 。 佃农对所 租土地的 处置权也远不 如
“

小牌地
”

大 。

一

般只能 永远耕作 ，

若要典卖转让 ， 务 须报明 地主 。 有 的还要定期查丈
， 以 防佃 农私 自 分 割 、 买 卖 ，

或变 动地 界 。 地租形

式和 单位面积租额 二者亦有很大差别 。

“

小牌地
”

大多是钱租
，
租额一 经立契确 定 ， 永不增减 ， 当 地

谓之
“

死租
”

；
而

“

大牌地
”

则 以 实物地租为主 虽然大部分定有单位 面积租额 但地租总额和实 际征额

往往随耕地面积和收成情况而变化 。 因 为是大面积招 垦
，
对 荒地 面积 只 进行毛 估 ，

一些 契约 在确 定

纳租面积和租额时 通常都要按土质 条件打一定 的折扣 。 也有 的按实 际耕作 面积交租 ， 即 所谓
“

见

楂 （ 茬 ） 交租
”

、

“

随年交租
”

、

“

种地交租 抛荒抛 租
”

，

“

地长 租长 ， 地落租落
”

。 此外 还有所谓
“

合租
”

、

“

合年交租
”

，
即 地主和 佃农视年成好坏合议租额 。 因 此 粮租在当 地被称为

“

活租
”

。

“

小 牌地
”

永佃和
“

大牌地
”

永佃虽有 明显差别
， 但都有 共同 的 特点 ： 蒙 地不 能买卖

， 不会出 现 因 田

底权转移 而发生买 主抢夺佃农耕作权的 事件
； 蒙人不 谙耕作 ，

一般不会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 ， 不会

同佃农争夺土地耕作权
，
或图谋达 至 田 底 、 田 面重新归并合一

， 佃农因此丧失佃权或土地耕作的 风险

较低 。 蒙地佃权的买 卖 、 流动 主要 在佃农内 部和其他汉人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 进行 。

二 、佃权分配和永佃农的农业经营

热河蒙地永佃制 下 的佃权分配和永佃农 的农业经营 有不 同于其他地 区的显著特点 。

由 于蒙民 和蒙旗地主一般不直接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 ， 蒙人地主 特别 是普通蒙 民 地主对出 租土地

的掌控相对宽松
，
永佃农可以 不受任何限 制地使用和 处置土地 ， 热河蒙 地 ， 尤其是

“

小牌地
”

， 所有权

田 地 ） 和使用权 （ 田 面 ） 的分离相 当彻底
，
土地所有权被称为

“

租权
”

、

“

吃租权
”

或
“

租子
”

，
俗云

：

“

蒙

① 如 喀喇沁右旗的惯例是 ， 每地 亩 上地纳 租 亩 ， 中 地 亩 ， 下地 亩 ；敖汉 旗耕 地 倾 纳租面积最多 亩 最少 亩 ， 通

常 — 亩 ； 翁牛特左旗某些地方的惯例 是 倾地纳 租 亩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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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吃租 认租不认地
”

。 永佃制下 的 蒙地地权是
一种 纯粹 的 收 租权 。 相 反 ， 佃权则 直接称为

“

地
”

。

永佃农在某种形式上表现为 土地
“

所有者
”

， 既 可如 同
“

所有 者
”
一

样 使用 土地 ， 也可像
“

所 有者
”

那样

典当 、 买卖 土地 。 契约 文书除载 明买主 的纳租义务外 ， 同
一

般土地买卖文契没有什么 区别 。
②

一

方面 热河蒙地佃权有着普通农地 的外 形 、 称谓和 使用权 限
；
另

一方 面 ， 与 热河毗邻 或相 近的

河北 、 山西 、 山 东一

带 人多地少 ， 地权分配饱 和 ， 地主 、 商人纷纷来 到热河揽荒 、 兼并佃权
；
饱受无 地

权 、佃权之苦的贫苦农民
，
怀着占 有土地或佃权 、 独 立经 营 的憧憬 ， 来到 热河耪地 、 做工谋生 ， 既 为地

主
、 商人 、 富裕农民提供 了 廉价劳动力

，
自 己也通过垦 荒或攒钱购买 佃权 。 其中 少数富裕起来的永佃

农
，
也开始加 入佃权的吸纳 和兼并行 列 。 随着 永佃制 发展

、
扩 大

，
可 垦地数 量不 断 减少

，
热 河蒙地佃

权兼并 日 趋激烈
，
佃权频繁转移

，
呈现加速集 中 的态势 。 到 世纪 年代 中叶 后

， 蒙地佃权的集 中

程度 相 当 高 佃权 占有 者内 部分配亦极不均平 。 蒙地产权分配的基本状况是 蒙旗 地主 （ 包括蒙旗公

署和寺庙 ） 占 有收租权
， 汉人地 主

、商人 、 高利贷者和 富裕农户 占有佃权 （ 耕作权 ） ， 而大多 数永佃农不

断沦为丧失佃权的直接生产者 （ 如农业雇工等 ） 。 日 伪机构关于蒙地佃权使用分 配资料显示 ， 各村汉

人农户 中 的 有地 （ 佃权 ） 户 比重 ， 最高 ，最 低 无地 （ 佃权 ） 户 比重 ， 最低 最高 。 而

且 不论有 地户 比 重 高低 ， 有地户 内 部的土地 （ 佃权 ） 分配 ， 很 不均 平 ， 大部分土地 （ 佃权 ） 集 中 在 少数

大 户手 中 。 如喀 喇沁右旗边 家店村 ， 占农户 的有 地户 中 ， 占 地 （ 佃权 ） 顷 以上的 户 ， 顷 以上

的 户
，

顷 以上 的 户
，

顷以 上的 户
，
全村 户 、 顷土 地 中 ，

占地 顷 以上 户
，
占地总 面

积 达 顷 。 虽 然有 地 （ 佃 权 ） 户 比 重不算太低
，
但实 际上 的 佃权被掌 握在不 到 的 大户

手 中 。
③ 敖汉旗 四棵树村 ，

全村 户
，

顷地 的农户 （ 户 ） 没有土 地 （ 佃权 ）
，
有地户 中

，

户
“

最大地 主
”

各 占地六
、 七 顷

，
以 下 二

、
三顷 者 户

，
顷 内 外 者 户

，
亩 内 外者 户 。 亩 以

下 沙荒地的 约 户 。 亦即 户 ） 的农户 占有 了 约 的佃权 。 菜园子村 户
，

亩地 ，

“

有 地户
”

占 户 ） ，
平均 每户 占有 佃权 顷强 。 有地户 内 部 的佃权分配状况是 顷 户

，

顷 以 上 户
，

顷 以上 户
，

— 顷 户
，

一 顷 户
， 亩 以 上 户

，
亩以 下 户

，
亩 以

下 户 。 有佃权 顷 以 上的 户 ， 占 总 户 数的 ， 合计 顷左右 ， 相 当 总面积 的 。 其余大

部分村屯 的 情况 也大致相仿 。 这说 明 了 热河蒙地的佃权集 中程度 。

蒙地佃权的 占有和耕种 经营 ， 有不 同于其他地 区永佃制 的特点 。 在 一般情 况下 ， 佃权 的 占 有者
，

同 时也是生产经 营者 蒙地佃权 的 占有 和 耕作经 营是 基本一致的
， 佃 权的 基本功 能始终是 土地耕作

权 一般不会蜕变 为收租权 不会 出 现佃权 （ 严格说是用 以 转租的 田 面权 ） 占有 集 中 而使用分散的 状

况 。 永佃制下 的蒙地耕作 ，
既有 大量细碎经营 ，

大面 积或较大面 积的 经营也 占 有 相当 比重 。 当 然
，
进

行大面积或较大 面积的土地经 营 的不可 能是普通永佃农
， 而 是地 主 、 商人或其他富 户 。 从 日 伪 机构

辑录 的租揽契约 中
， 可 从一个侧 面窥见

一

些地 主
、 商人租揽和经营蒙地 的规模 （ 详见表

：

表 汉族地主 、 商人 、 高利 贷者租揽和 经营 热河蒙地 情况示 例
（

— 年
）

资料年份 土地及面积 契价 租额 备注

每顷粮 斗 ， 猪 草钱 吊 ，

乾隆五年 （ 荒地 顷 纹银 两 小差 小 米 斗 ， 黑 豆 斗 ， 干 王显廷等 人分 垦

草 束

五十八年 （ 驿站荒场一处 中钱 吊 开地后 年交租 ， 租额不详 徐成 、 章贵 人分 垦

嘉庆七年 （ 荒地一段 京钱 吊 毛银 两 商人垦种兼开烧 锅 、 当铺

① 国 民 党政府司 法行政部 ： 《 民 商事习惯 调查报告 录》 （ 二 ） ， 年刊本 ， 第 页
。

② 参见刘克样 ： 《 清代热河的 蒙地开垦和 永佃制度 》 ， 《 中 国 经济史研究 》 年第 期 。

③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 中 卷 （ 日 文本 ） ， 第 、

— 页 。

④ 《錦 熱蒙地 調查報告 》下卷 （ 日 文本 ） ， 第 、 、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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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 表

资料年 份 土地及面积 契价 租额 备注

十九年
（

荒地 顷 吊 每顷 吊 乔国 柱等 人分垦

二 十三 年
（

生 荒 段 顷 吊 每顷 吊 招佃 垦种

道光二十八年 （ 荒山
一处 京钱 吊 家商号充作牧场

荒 熟 地 顷 、 房 商人承租 契约 载 明 ， 如 开烧 、

同 治十 年 （
〗 吊 每顷 吊 ，合计 吊

当 ， 年交猪 口 、 烧酒 斤

⑶

契约载 明 ，
五 年钱 到许 赎 ， 如

光 绪三年 （
熟 地 段 顷 吊 吊

不赎 ， 照额纳租

十年 （ 熟地 段 吊 长价退租换 新押 契

三十三年 （
荒地 段 吊 年后每顷租粮大斗 石 汪清等 人 分垦

宣统三年
（

〗 丨 庙地 段 、 房 间 京钱 吊 斗 田 福租垦

资料来源 ： 刘克祥 ： 《 清代热河的蒙 地开垦和 永佃制 度 》 ， 《 中 国 经济史研 究 》 年第 期
， 第 页 。

表 中部分租揽人身份不 详
， 但从租揽土地面积

、
契 价和租额看 ，

不是普通农 民 力所能 为 的 。 从时

间上看
， 从清代前期到 清末

， 都有 大面积的 土地经 营存在
， 经营 内 容也是 多种 多样

， 除 了 大部 分从 事

农业生 产外 也有的作为牧场
，
还有 的在农业垦 种 的 同 时

，
兼开烧锅 、 当铺

，
从事酿酒 和高利贷营生 。

除 了揽荒 垦种
，
也有 商人 、 高 利 贷者 兼 并 永 佃农佃权

，
用 滚雪球 的 方式

，
扩大经 营 规模 。 试 看

表 ：

表
“

永 万兴
“

当 铺兼并佃权及经营情 况统计 （

—

年

年份 卖主姓名 钿权面积 契 价 出 卖原因

道光十七 年
（

李树林 喇 嘛熟地 亩

李辉光 典当 到期 ， 卖主 无力
同 治六年

（
王仓熟地 顷 千文

李龙光 交纳蒙租 ， 加价绝 卖

光绪七年 （ 张存义 蒙旗熟地 亩 千 文 因 手乏不便

十二年 （ 于龙喜 蒙旗熟地 亩 千文 因 手乏不凑

不详 王 仓熟地 亩 千 文 因 手乏不便

因 欠
“

永万兴
”

账款 ，

不详 王家珑 蒙 旗熟 地一段 千 文
无力 归还

资料来源 ： 据 《 錦熱荣地 調查 報告》 中 卷
（

日 文本
） ， 第

—

、
丨 页原始文契 综合 、整理 编制 。

永万兴当 铺从道 光十七年至光绪 十 二年 （ 另 有 两宗年 份不详 ） 的 年 间
，
先后 买 进佃 权

亩 ， 加上 未载面积 的
一段熟地 （ 参照价 格估计大 约 亩左右 ）

，
大约 亩 。 该 当铺原有 经营面积 不

详 ， 单看新买进 的佃权
， 也应算较大面积经营 。 并呈 不断扩大 的态势 。 又翁牛特右旗

“

永 泰
”

当 铺
，
东

夥 因
“

手乏不便
”

， 于光绪九年 （ 十二月
一

天 内 分两笔卖 出 佃权 亩 。
① 据此推 断

， 该 当铺

占有 和经 营佃权的规模应当不小 。

这种商人高利 贷者的佃权经营
，
有 的 能达到 相当 大的规模 。 据光绪二十一年 （ 的记载

，
敖

汉旗下洼 附近一个叫 王臣 的
， 雇有种 地工人五六 百名

；
成全 五有种 地工人 名

；
张三有 余人 。

据此推 断 ，
其经营面积当在一二百顷至 四五百 顷不等 ，

甚至更大 。 他们 都还经 营商业高利贷 ，
各有烧

锅 、 当铺数处 或十余处 ， 所产粮食就地加工酿酒 。 又将农业 、 商业 利润 和高 利 贷利 息用 来 投资土 地 ，

“

有一文置一 文山 地
”

， 进一步扩大农业经 营规模 。 这种 特大规模的佃权经 营和
“

有一 文置 一文 山

地
”

的滚雪球式的佃权积累方式 ， 并非始 自 光绪二十
一年 ， 应该早就存在 。 并且 同永万兴当铺 的佃权

经营一

样 ，其规模是在不断扩大之中 。

① 《 錦熱蒙地 調查報告 》 上卷
（

日 文 本
）

， 第 — 页 。

② 徐润 《徐 愚斋 自叙年谱》 ， 年刊本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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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大面积或较大面积佃权经营的 ， 还有从贫苦农 民 中 发展起来的 富裕永佃农 。 日 伪机构 的调

查资料中 ， 不乏这方面的例子 ： 马 志林的祖先一百二三十 年前 （ 嘉 庆年 间 ） 迁来敖汉 旗 ， 从打工 、 耪青

到耪青 、 租种 （ 无永佃权 ） 并举 ， 年终 于用银 两 （ 元 ） ，
以

“

红 契
“

方式从扎萨 克王 府购 得

亩
“

大牌地
”

的
“

耕种 权
”

。 李 广德 （ 岁 ） 的祖先从顺 天府来到敖汉 旗 ， 最初 也是耪青 、 打 短工 ，

道光年间 以
“

倒契
”

的形 式从王府取得 相 当面积的 土 地
“

耕作 权
”

， 后 经转倒 、分家 ， 到李广 德时 ， 尚 有

佃权二十六七顷 ， 其 中 耕地 顷 。 蔡景文家数代前从山 东迁 至敖汉旗 ， 光绪十 九年 （ 用
“

白 契
”

从
“

刘 揽头
”

手上
“

倒兑
”

（ 价买 ）

“

内 仓地
”

佃 权 亩 。
① 李 连科祖上从山 东迁来敖汉旗 ，

光绪十 年

前
一直耪青 、 打 日 工 ， 光绪 三十年 （ 至民 国 间 ， 先 后 以

“

倒 契
”

的 形式从蒙古 台 吉 、 箭丁 手

上买 进 亩土地 的
“

耕作权
”

。
②

不过能从耪青 、 短工 中挣脱出 来 ， 跻身 富裕农户 行列 ， 进行大面积或较大面积佃权经营 的总 是极

少数 ， 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长期 甚至世代停 留 于 耪青 、 短工状态 ， 或刚 刚 翻 身 ， 开始 进行有 限 规模的佃

权经营 ， 即 因 某种 变故或分家析产 ， 又开 始走 下坡路 。 因 此 ， 中 小面积经营 总是多 数 ， 而且随着 人 口

的增 加
， 部分地方永佃农经营面积有不断缩小的态 势 。

表 热河蒙旗 地永佃 农耕作面 积及其变化 （ 年 ）

租种面积 （ 亩 ）

序号 年份 旗村 户 数
小计 最高 最低 平均

道光二十 四年
（ 喀喇沁右旗榆树林子

咸丰四 年 （ 喀喇沁右旗榆树林子

光绪十 六年
（

卯
）

喀喇沁右旗榆树林子

光绪二十九年
（

喀喇沁 中旗小城子

光绪三十 一年
（

卯 敖汉旗官家地

宣统元年 （ 喀喇 沁右旗萝 卜 沟

民 国 年 （ 喀喇 沁中旗法轮寺

民 国 年 （ 喀喇 沁中旗法轮寺

民 国 年
（

敖汉右旗 山嘴子

民 国 丨 年
（

敖汉左旗头牌子

伪 大同元年
（

敖汉左旗小牛 群

伪大同 年
（

敖汉左旗 三牌子

伪康德元年
（

敖汉右旗头牌子

资 料来源 ： 据 日 伪
“

地籍整理 局
”

编 印 ：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》 ，
年印 本

，
中 卷 、 下卷综合

、
计算 编 制

， 具 体页 码按 序 号依次 为 ： 中卷 第 页 ，

中卷第 页 ， 中 卷第 页 下 卷第 页 下 卷第 页 ， 中 卷第
—

页 ， 下卷第 丨
—

丨 页 ， 下 卷 第 页 ，

下卷第 页 ， 下 卷第 页 ， 下卷第 页 。

表中 所列 ， 虽非 同一

群佃农 ， 但其 中 不少是 同村或 邻村
， 仍有一定 的可 比 性 。 如 表

，
民 国 时期 同

清代晚期相 比
，
永佃农耕作面积大幅 度缩小 。 清 末前 的 组个案 ， 除一组外 ，

永佃农 的最大耕作面积

都在 亩以 上
，咸丰四 年 （ 的一 组 更达 亩有零 ， 平均耕作 面积均 超过 亩

，
咸丰 四 年 的

一组达 亩有零 。 进人民 国
，
特别是 世纪 年代末 年代初

，
组个案 中

，
除 年 的一组 以

外 ， 永佃农 的最大耕作面积均 不足 亩 ， 年后敖汉旗 的 组个案 ，
永佃农 的最大耕作面积全部

不足 亩或 亩 。 平均耕作面积除喀喇 沁 中旗 的两组个案 外
，
敖汉旗 的 组个案 全部在 … 亩 以

下 ， 大部分比清代晚期缩小了 倍 以上 。

纵观热河蒙地佃权分配和农业经营发 展变化
，
开 垦初期

，
人 口 稀 少 ，

荒原辽 阔
， 耕作 十分粗放 ，

永

① 《 錦熱蒙地調 査報告 》 下卷
（

日 文本 ）
’ 第 —

、 、 页 。

② 亩 系指应纳亩捐面积 ， 实际面积要大得多 。 后来兄弟 股分家 ， 李连科 分得的亩捐面积 亩 ， 实 际耕 地 亩 （ 含撂荒

地 亩
） 。 据此折算 亩相 当 亩

（
《 錦熱蒙地 調査報告 》 下卷

（ 日 文本
）

， 第 页 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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佃农耕作面积普遍 较大 。 随着人 口 增 加 和分家 析产 ， 人均和户 均耕地面 积下 降 ， 永佃 农耕地面 积相

应缩小 ， 加 上贫富 分化和佃权兼并加 剧 ， 佃 权趋 向 集 中 ， 部 分永佃 农丧 失佃权 ， 退 出 家庭农业经 营 。

因 佃权 占有者很少转租 ， 佃权 占有者 同 时是生 产经营者 ， 佃权实 际 上是在 不 同 阶 层的 永佃农之 间 流

转
，
越来越多 的佃权流 向 地主 、 商人 、 高 利 贷者 和 富裕农 户

，
永佃农 内 部 的 农业经 营规 模差别 不 断扩

大
，
永佃农经营规模 同 时朝着分散细碎 和集 中 扩大的 两个方向 发 展

，
在多 数贫苦永佃农土地耕作 不

断零碎化的 同时 ， 大面 积或较大面积的 农业经营者数量 ，
在 一个时期呈现 回升和扩大的态势 。

从农户生产能力看 ， 热河蒙 地 区耕作相 对粗放 ，

一个成年劳力 的耕作 面积多 为 — 亩左 右

个别地 区达 亩上 下 ） ，

一 般农户家庭成员 的 耕作 能力 为 — 亩左右 （ 个别 地区 达 亩上

下 ） ， 超出 这一限度 ， 必须雇工补 充劳力 ， 或招 雇耪青耕种 ， 超 出 面 积越大 ， 需要 补充的劳 力数量越多 。

当然
，
也有招佃收 租的 不 过为数不多 。 随着 佃权的不 断集 中 ， 雇 工 、 耪青耕种 ， 越来越成为 热河 蒙

地 的重要经营模式 。

从 日 伪机构关于
“

村 落概况
”

的调查 资料 中 ， 可 以 看 出 佃权分配和 永佃农经营 规模
、
经 营模式 之

间 的某种关系 ， 试看表

表 热河 蒙地永 佃制 下 佃权分 配和 永佃农 耕作面 积及 经营模式 年 ）

土 地 （ 佃权 ） 有地户土 地 （ 佃权 ） 有地 户 土地

户 数 耕地面积 分配 、 利用状况 占有 、 使用规模
（
佃权

） 经 营模式
序 号 村 落

户 ） （ 顷
）

有地户 无地 户 顷 以 最大面积 自 种 耪青

上 （ 户 ） （ 顷 ） （ ％

边 家店

大牛群

木匠营子

公爷府

黑水 村

六 家村

太平地

古山

二十家子

马厂村

建平街

罗 卜 沟

卧佛寺

叶百寿

官家地

小哈拉道 口

萨力把

菜园 子

白塔子

注 个村屯 中 ， 序 号
一

属 于 喀喇 沁右旗 ，
丨

—

属于 敖汉旗 。

资料来源 ： 据 日 伪
“

地籍 整理局
”

编 印 ：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 （ 日 文 本 ） ， 年 印本
，
中 卷中 卷 、

下卷综 合整理 、 计算编制 ， 具体页 码按序号依次 为 ：

中卷第
—

、 页 ， 中卷第 —

页 中 卷第
、

丨

一 页 中 卷第
、

— 页 中卷第 、 、 页
，

中 卷第

、 、 页 ，
中 卷第

、

— 页
， 中 卷第 、 页 ， 中 卷第

、

— 页 ， 中 卷第 —

、

— 页 ， 中

卷第 丨 、

— 页
， 中卷第 、

— 页 ， 中卷第 丨 、 〖 页 ， 下 卷第 、 丨 、 页 下卷第 、 页 ，

下卷第 、 页 ， 下卷第 、 、 页 ， 下卷第 、

—

丨 页 。

① 如翁牛特右旗 五分地村 户 亩土地 中 ， 出租地 亩 ， 占 总面积 的 。 该旗海流 吐一 带 ， 佃农 户 ， 租 种土地

亩 耪青 户 ，
耕种土地 亩 ， 佃农 户数相 当耪青 的 耕地相 当耪青的 。 调查者 总结称 ， 土地利用 的

“

特色
”

是 多为

耪青 （ 参见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 上卷 （ 日 文本 ） ，
第 —

、

— 页 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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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中所称的
“

土地 （ 佃 权 ） 分配 、 利用
”

， 既指 佃权的 占 有 ， 同时包括佃权的使 用 。

“

有地户
”

即 是

占 有和使用佃权的永佃农 。 佃权分配 、使用 的 集 中 程度 ， 亦即
“

有 地户
”

的 比 重 ， 各村互有差异 ， 最高

， 最低
；
佃权在

“

有地户
”

内 部 的分配和 土 地经营模式 ， 亦不尽相 同 。

一 般佃权 愈集 中 ，

“

有

地 户
”

比重 愈低 佃权在
“

有地户
”

内 部的 占有 和使用愈不均匀 ， 大 面积或 较大面积 占有 和使用 者的 比

重 愈高 。 与此相联系 ， 采 用雇工 （ 自 种 中 包括雇 工耕种 ） 、 耪青 （ 其性质基 本属 于分成制雇 工 ） 耕种 的

土地 比重 也相应增高 。 其 中 敖汉旗小哈拉道 口
、 萨 力 把 、 菜园 子 、 白 塔子 等 村

， 佃 权 占 有和 使用 的

集 中 程度 最高 ，

“

有 地户
”

中 顷 以 上 佃权 占 有 和 使 用 者 的 比 重依 次 为 和

也相应最高 。 耪青耕种的 土地 比重
，
则 大 多与

“

耪青 户
”

比 重 吻 合或大体相近 。 如 小 哈拉

道 口 村
，

“

地主
”

（ 大 面积佃权 占 有 者 ） 、 耪青各 为 户
； 菜 园 子的

“

有地 户
”

和耪青 户 比 重分别 为

和 ；
有 的甚至更高 。 如萨 利把村 ， 有地者 户 ， 耪 青 余户 ； 官 家地 的

“

有 地户
”

为

户
，
耪青户 约 —

户
；
白 塔子佃权最为集 中

，
耪青户 与 有地户 的 比例亦最高 该村有地者 户

，

耪青 户
，
相 当 于前者 的 倍 。 另外

，
如未计人表 中 的敖汉旗下 洼村 ， 有地者 户

， 耪青 余

户 。
② 这些村屯都有大面积或较大面积的耪青 经营 。

除了 耪青
，
各村还有 数量不 等 的无 地者 充 当农 业雇 工 。 如 喀 喇 沁 右 旗公 爷府 村

，
占 农户 总数

的
“

无地户
”

中
，

一半耪青 ， 另
一半充当 日 工 、 苦力

；
小 哈 拉道 口 村

，

“

无 地户
”

中 除 户耪青 外 ，

尚 有 户 劳 工及采集 甘草者
， 他们 农忙期 间 受雇 从事农耕 ， 其他 时 间 以 采 集甘 草为业

； 菜 园子 村 ，

除 占 农户 的耪青户外 ，
还有 的劳 工户 。 未列 人表 的 敖汉旗 四 棵树村 ，

“

无地户
”

以 耪青 、 劳

工 、 采集甘草 为生 者
“

占其绝对多 数 。
③ 这 些 日 工 、 劳工 几乎 都是 农业雇 工 ， 采用

“

自 种
”

的 永佃农

中 ， 也有部分使用雇工 进行雇工耕作经营 。

上述资料清楚说明 ， 热河蒙地永佃农的佃 权 占 有 同使用基本一致 ， 因 为 占有 者采 用 的 基 本方 法

是 自 种 和耪青 ，
而非分散 出租 。 不 过仅凭表 的简 单分类和粗略统计

，
还看不 出

“

自 种
”

的劳 力结构 ，

也不知道
“

耪青
”

的习 惯和 内 容 ，
无法准 确判 断佃权使 用 的社 会性 质 。 日 伪机构 的 农 民 户 别 生 计 调

查 ， 对上述问 题提供 了较 为清晰 的答案 ， 表 展示 了 热河 蒙 地永佃农 （ 这里 凡是佃权使用 者均 称
“

永

佃农
”

） 的 劳力 结构
、
耕作 规模和和农业经 营模 式

，
特别是耪青 习 惯 及相关情况 ：

表 热 河蒙 地永佃农 劳 力 结构 和农 业经营模 式 示例
（

年
）

家庭人 口 耕作面 农业劳力 长工 短 工 耪青

序 号 姓 名 耕作经营或模式提要
人 ） 积 （ 田 ） （ 人 〉 （ 人 ） （ 天 ） 人 （ 份 ） 面积 （ 亩 ）

张 俊亭

苏振德 自 种 、 耪青并重

杨 禄 招耪青
“

自 种
”

罗 子云 雇工耕种为主

孙 修 家工 自 种 ， 短工补充

于 庆志 全部雇工经营

王金春 自 种兼外 出佣工

王 唤 家工 、 雇工耕种并重

万 山 全部雇工 经营

杨鼎 和 全部招耪青
“

自 种

韩瑞轩 全部招耪青
“

自 种
”

① 菜园 子的 比 重稍低 ， 只有 乃 因单个农 户 占 地和使用面积特大 ， 顷 的 户 ， 顷 以 上的 户 。 这 户 就 占 去 了

左右 的佃权
。

② 《 錦熱蒙地調查報告 》下 卷
（ 日 文 本

）
， 第 丨

、 丨

— 页
。

③ 《 錦熱蒙地調查報告 》下 卷
（

日 文本 ）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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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家庭人 口 耕作 面 农业劳力 长工 短工 務青
地

序号 姓名 耕作经营 或模式提要
人 ） 积 （ 田 ） （ 人 ） （ 人 ） （ 天 ） 人 （ 份 ） 面积 （ 亩 ）

张树清 全部雇工 经营

朱景轩 全部雇工 经营

李开运 家工 自 种

杨凤亭 家工 、 雇工耕 种并重

郭希成 家工 自 种

蔡景文 全部雇耪 青耕种

程殿元 家工 、 耪青耕 种并重

马志林 全部招耪青耕种

李广德 家工为 主 ， 耪 青 为辅

冯金林 家工为 主 ， 雇工为辅

冯永清 家工 自 种 ， 人 出 雇耪青

滕大鹏 雇工 、 耪青 为主 ， 家工次之

李连科 耪 青为 主 ， 家工 自 种次之

马云龙 招 耪青
“

自 种
”

， 短工补充

孟继贤 家工为 主 ， 雇工 为辅

夏清和 家工 自 种 ， 内 人 出雇 日 工

说明 依农时雇用短工 。 佣工收入 元 。 出雇 耪青 （ 面积不详 ） ， 平均分粮 石 ，
折款 元 。 自 种 顷

， 耪 青 顷 （ 近似 出 租 ） ， 农

忙雇用短工 （ 工薪 元 ， 相 当 年工 倍 ） 。

资 料来源 ： 据 日 伪
“

地籍整理 局
”

编 印 ：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 （ 日 文 本 ）
，

年 印本
，
中 卷 、 下卷综合整 理 、 计算编制 ， 具体 页码按序 号 依次为 ： 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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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 永佃农分布 于喀 喇沁 右旗 和敖 汉旗的 余处村落 。 如表
，
永佃农的 耕作经 营面 积大小 悬

殊
， 最 大 亩 最小 亩 ，

户 （ 占 的耕作 面积达到 或 超过 亩
，

户 平 均 亩 。

耕作和 经营模式也多种多样 户 只靠 家庭劳力
，
并不使用雇 工或 耪青

， 其中 户 除 了耕种 自 有 佃权
，

还外 出佣工或耪青 ， 以 补贴家计 户不 同程度 地依靠雇 工或耪青人 （ 通称
“

青人
”

） 耕作 ， 其中 户

并无家庭成员 参加农业生产 （ 户无劳力 ） ， 纯属 雇 工或耪青经营 。 按耕作面积或劳动 力计算 ，
另 有

户 以 雇工 、 耪青耕种为 主 家庭劳力为 辅 户 属 于家工 自 种 和 雇工
、
耪青耕种并 重 。 在雇工 、 耪青两

种耕种经营模式中
，
二者不相伯 仲 。 户纯雇 工 、耪青经营的永佃农中

，
户 为雇 工 经营 户 为耪青

经营 户不同程度使用雇工 、 耪青 的永佃农中 ， 户使用雇 工 户招雇 耪青
， 户 雇工

、 耪青兼用 。

而雇工耕种也是长工 、 短工并用 。 显然 耪青经 营也是热 河蒙地永佃农农业经营 的 重要模式 。

为 了弄清耪青经营 的 社会性质 ，
有 必要对热河地 区 的 耪青类型 及其习 惯作一些说明 。 总 体上

说 热河蒙地 区的耪青是 介乎雇工和租佃之间 的一种土 地经营模式
， 基本习 惯或规则 是 ： 地主 提供土

地 、 耕畜 、农具 、 种子 、 肥料等生产资料 并垫借 口 粮
， 青人只 出 劳力

，
农产 品按约定比例分配 。 进

一步

观察 耪青经营 内 部可分为 几种不 同类型
， 如土默特右旗 （ 临 近东 北部分地 区也一 样 ） ， 耪 青分为

“

外

青
”

、

“

内 青
”

、

“

力量青
”

、

“

半青半 活 （ 夥 ）

”

等四种类型 ：

“

外青
”

是青人住地主 房屋 ， 但单独起伙 ， 地主

贷给的 食粮 、 生产资金秋后分别按 和 的 利息偿还 产品对半分配 ，
农闲期 间须为地主修理房

屋 、 农具 、 喂牲 口 、 积肥等
；
契约 一年一订 ， 每年 —

月 换约
， 倘 若续 约 ， 青人仍可住 用地 主 房舍 。

“

里青
”

是青人 （ 多为单身 ） 住地 主家 单独起伙 地 主贷给的食粮 秋后加 息偿还 ， 地主负 担
一半生产

资金 另 一半 由里青秋后无息偿还 无论农忙农闲 ， 青人 均须听命于地主 ， 从事各种劳役 。

“

力量青
”



热 河 蒙地 永 佃 制 下 的 土 地 经 营 和 佃 农 生 计

是 佃农负 担耕 畜 、
农具 、 车辆 、 种 子

、
食粮 和生产资金

，
不 提供劳役

，
产 品对半或主 四佃六分配 ，

秫秸归

青 人 。

“

半青半活 （ 夥 ）

”

是 在与
“

里青
”

相 同 的条件下
， 地主指 派一

名 雇 工与 青人协同 耕作 ，
地 主同 青

人对半分配产 品 ，
青人再将所得 的

一半与 雇工平分 。

从农业生产和 土地经 营 的 角 度看 ， 耪青基本上分为 两大类 ：

一 类属于 以雇 主 （ 地 主 ） 家庭为生 产

单位 的雇 工经 营 ， 青人在雇 主 或雇主 长工的统一规划 、 指挥下从事生产劳动 ， 其身 份是与 雇主 （ 地主 ）

共 同承担风险的产 品 分成制雇 工 （ 长工 ）
；
另

一

类是 以青人家庭为生产单位 的 租佃经营 ， 青人耕种 的

土地与雇 主 家工或雇工耕种 的土地不相 连属
，
青人 的 生 产 劳动 和 经济生活 具有相对独 立性 ， 其身份

是与雇 主 （ 地 主 ） 共同 承担风 险 的产 品 分成制 佃农 。 表列 户 部分 或全部采 用 耪青 耕种 的 永佃农

中 ， 苏振德 、 滕 大鹏两户 的耪青属于后 者
，
青人不被算 作家庭劳 力

， 耪 青地与 自 种地并列
，
互不连属

，

耪青地收 入不是全部土地产量
， 只 计 自 身 所得 部分 。 雇 主 的耪青 地收人不 同 于 自 种 地

，
性质 上属 于

分成租 而其余 户 的 耪青 则属 于前者 青人是按
“

人
”

或
“

份
”

为 单位计算 ，
与家工

、
长 工

一

同 被列 为

家庭劳动 力
，
土地被看作是

“

自 种
”

，
谓之

“

招 耪青 自 种
”

，
同 家工 自 种或雇 工 自 种 相对应 ； 耪青 地产量

全部列作家庭
“

收人
”

，
青 人分取 部分则列 为家庭

“

支 出
”

。 显 然
，
这类耪青 与雇 工耕种的 性质基本相

同 。 其区别 只 是雇 工 （ 长 工或短 工 ） 支取 固 定工资 ， 不同 产量挂钩
， 无须承担灾歉 风险 ； 而耪青则 按约

定 比例分取产品 ， 必须和同 雇 主 （ 地主 ） 共同承担风险 。

明确 了耪青的不 同类型 和性质
，
即可 对蒙地永佃农的农业 经营模式及其社会性质做 出 更加 切 合

历史实 际的评估 、分析 。 表 中 专用或兼用 耪青 的 户 永佃农 耪青耕种土地 （ 部 分按 劳力 结 构和 青

人数量估算 ） 亩 ， 将其 中两 户 租佃式耪青及其耕作 面 积 亩剔 除 ， 余下 户 的耪 青全部

属 于雇工性经营
， 耪青耕种面 积为 亩

，
占 户 耪 青耕作 面积的

， 占 户耕种总 面积

亩 的 。 这说明绝大部 分耪青不仅性质上属 于雇 工性经 营
，
而且 是永佃农雇 工和雇 工 性

经营 的 主要模式
，
表中专用 或 兼用 长工

、
短工 的 永佃农虽 然 同 样是 户

， 但长 、 短工 的 耕作 面积仅

亩
， 只相 当 雇 工性耪青 面积的

，
占 耕地总面积的 。 相对于耪青经营

，
雇 工经营显然居

于次要地位 。

综合雇 工经营和雇 工性耪青 （ 不计租佃式耪青 ） 经营两 种形式 可 以大致 测 定热河蒙 地永佃农使

用雇佣 劳动 、 进行雇 工及雇工 性经 营 的整 体状况 和 一般水平 。 户 永佃农 中 ， 完全采用雇 工或雇 工

性耪青耕作经营 的 户 ， 占 总户 数 的
； 耕作面 积 亩 ， 占耕作总面积 的 户 均耕作面

积 亩 ， 相当 户 平均耕作 面积的 倍 。 加 上部 分采 用雇工 、雇工性耪青 的 户 （ 已 剔除 单

用 租佃式耪青的 户
，
另 一

户 兼用长 、 短工 和租佃式耪青 ，
未 剔 除 ） ， 合计 户 ， 占总 户数 的

共 雇用 长工 人 短工折合 长工约 人
， 雇工式耪青 人

，
三者合计 人 ， 平均 每户 人 。 相 比

之 下
， 家庭劳力少 得多

，
只有 人

，
平 均每户 仅有 人 。 雇 佣 劳力 和 家庭劳 力合计 人 ， 户 均

人
，
雇 佣劳力 占农业劳 力总 数 的 家庭 劳力 只 占 。 雇工及雇 工 性耪青 的耕作面积

部分按雇 工
、
耪青数量估算 ） 为 亩 ， 占全部耕作面 积的 。

这些数据 、 资 料 诸如雇佣 习 惯 、 雇工结构 、
永佃农雇 工 及雇 工性 耪青 经营模式

、
结构等 ，

大体反

映了热河蒙地 区永佃农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面貌和特征 。 不过需要指 出 ， 由 于 调査对象侧重 富裕农

户 （ 大部分调 查对象的生活程 度为 中等或 中等 以 上 ） ， 永佃农的耕作面积 、雇 工及雇工 经营 户 比重 、
户

均雇 工数和 雇佣 劳力 占农业劳力 比 重 、 雇 工及 雇 工性耪青经 营面 积 占 总面 积 比重 等 ， 或 许高 于实际

数 。 这里不妨将农 民 户别生计调查 和 村屯概况调 查 两项资 料相互 参照 ， 对永佃农 的 户 均耕作面积 、

雇 工及雇工性耪青经 营的土 地比 重等数据进行适当 修正 。 按照村 屯概况调 查估计数据计算 ，

“

有地

户
”

的 户 均 占有和 使用面积为 亩 耪青耕种 的土地 比重 为
，
再 比 照 表 农民 户 别 生计调

① 日 伪
“

地籍 整理局
”

编印 ：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 上卷
（

日 文本
）

， 第 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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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资料计算 得出 雇工耕种 土地 比重 为 。 两者相加 ， 即 得出 永佃农 的雇工 及雇 工性耪青耕种 的

土地比 重为 。 据此可以 估计 热 河蒙地永佃农户 均 占有及耕作面积大致在 亩上下 ， 雇 工 和

雇 工性耪青经营 的土地比 重为 — 左右 。

与这种普遍采行 的较大面积雇 工及雇 工性耪青经营相联系
，
热河蒙 地永佃农的 内部 结构也不 同

于其他地区
， 有 自 己 的 明显特点 。 关 内地区 的永佃农类似普通 佃农

，
除少数富农 （ 佃富农 ） 外 ， 都是贫

苦小生产者和小 土地经营 者
；
热河蒙 地永佃农 则类同

“

自 耕农
”

，
是一 个内 部成分复杂 多样 的 农户 类

别 。 除 了贫苦永佃农 ， 还 有数量不 等的 富农 、 地主 （ 经 营地 主 ） 以 及兼营 农业的商人
、 高 利贷者 、 手工

业作坊主 等 。 在一些佃权高 度集 中 的村落 ， 富农 、 经营 地主更构成永佃农 的主 体 他 们 占有大部分 乃

至绝 大部分佃权 。 而多数永佃 农只 能 从事小块 佃权 的耕作
，
生 活 困 苦 。 永佃农 内 部贫 富分化 、 阶级

对立严重 。 在敖汉旗
“

往往一 户地 主 是一地 区或 成 百上 千贫苦农牧 民 的共 同 债 主
” ①

。 这些 放债 的

地 主是
“

永佃农
”

， 债户也有不 少是永佃农 。

热河蒙地永佃农这种 大面积 、 大 比 例的雇 工 和雇 工性耪 青经 营 的产 生 和运 行 ， 除 了 各地 永佃制

共有的一般性功 能 和机制 ， 还 有热河蒙 地区 的特殊条件 和因 素 在起作用 ： 蒙地不 能买卖
， 地权不会 经

常转移
，
不会因 为 地权转移买主 违例撤佃 ， 而使 佃农丧失 佃 权

； 蒙 民 大 多 不谙耕作 ， 不 从事 农业生 产

经营
， 只管收租

，
也不 问土地去 向

，
不会刻 意收 回 和侵夺佃农佃权 ， 佃权较为稳定

；
地块分割不像关 内

零碎 ，
相 对连块成片

，
而且农业耕作 粗放 ， 作 物安 排 、

田 间管 理简单易 行 ， 便 于较大 面积 的耕作 经 营
；

热河和相 邻 华北一带
，
城居地 主较 少 ， 兼并和 占 有较大数量佃权的 除前面所述 富裕农户 外 ， 多为华北

乡 居地主和作 坊主兼商人等 ， 他们 熟悉并热衷于农业经营
； 农业雇 工和 租佃方面 ，

热河除长
、
短工外

，

特别流行介 乎租佃和 雇工耕种之间 的耪青 制 ， 再加上 大量关内 破产和 贫苦农 民 的 流人
， 农业 劳力 充

足 。 等等 。 所有 这些 ， 都使得雇 工经营 特别 是雇 工性耪 青经 营成 为 大 面积佃权 占 有者 采用农业经 营

模式 的首选 。

三 、人不敷出 的家庭收支和大小农户 的急剧均贫化

佃权集 中 ， 但佃权的 占 有与使 用基本 统一

，
雇工 经营 和雇 工性耪青 经营 构成永 佃农 土地经营 的

重要模式 ， 这是热 河蒙地永佃制 长期发 展变化的 结果 ， 是热 河蒙地 区特殊社会条件和 农业 产 条件

的产物 。 日 伪统治时期 ， 热河蒙地永佃制 下 的这 种佃 权 占 有 和农 业经营 模式
， 基本延 续 下来

， 但是
，

由 于 日 本帝 国 主义 的疯狂侵略 和残酷劫夺 ， 永佃农的家庭 经济空前恶 化 ，
家庭收支普遍人不 敷出 ， 包

括蒙人地主在内 的 大小农 户 急剧 均贫化 和赤贫化 最后统 统被推上了 饥饿和死亡线 。

必 须强 调 的是
，

日 本帝国 主 义对热河和 内 外蒙古 的 土地觊 觎 、
经济 掠夺

， 蓄 谋 已 久 。 早在 世

纪初
，
日 本即 派遣间谍

、
退伍军人

“

密入
”

图 什业图 王府 以及 其他王 府管 区
，
充当 王 府 的

“

顾 问
”

，
进行

渗透 、 颠覆 、 策反活动 左右王府政策 和政治倾 向
，

②并 图谋以
“

十 把一

束之贱价
”

买下 土 地所有 权 ③

或垦 为水 田
， 种植食米 ，

以济 日 本食料 不足 ；
或设 牧场 ， 养殖 军马 、

牛 畜 ，
以充军用及食用 ，

剩余者制 成
‘

罐头贩运 欧美
，
毛皮亦供 日 本不足 之用 ， 企望

“

时期 一 到 则 内 外蒙古均 为 我 有
” ④

。 年伪满洲 国

成立后 ，
年 月

，
日 寇 迅速侵 占 热河 ， 加 快了 掠夺 和鲸 吞热 河 、 蒙古 的步 伐 ， 年 月 以

“

整

理
”

蒙地地 籍为 目 的
，
成 立

“

地籍 整理局
”

， 年 月 至 月 ， 由 伪热河省
“

次长
”

负 总责 ， 伪锦州 、

热河两省
“

荐任官
”

（ 均 日 本人 ） 分 别 为首组成伪锦 州 、 热河两个
“

调 查班
”

， 对两省 蒙地进行 为 期 个

① 《 敖汉旗志 》 ， 呼和浩特 ： 内蒙 古人 民出 版社 年版
，
第 — 页 。

②
“

关东厅
”

长官福岛长女 ， 即被派充图 什业图 王府
“

顾 问
”

， 因 此该王 府与 日 本
“

颇为接近
”

。

③ 年 ， 图 什业图 王府 已有 日 本退 伍军人 人 ， 向 王府收买土地 谋求羊毛特买权 和矿权 。

④ 《 田 中义 一上 日 皇奏章 》
， 见章伯锋

、
庄建平主编 ： 《抗 日 战争 从九一八至七七 》 （ 中 国 近代史资料丛刊之十 三 ） ， 第 卷 ， 成

都 ： 四 川 大学 出 版社 年版 ， 第 —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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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的集 中 调查 。 就在调查期 间
，
全面 侵华战 争爆发

，
全面掠夺蒙地 的 时机成熟 。 年 月

， 伪满
“

总理大臣
”

张景 惠导演
，
由 多名蒙旗王公 、

旗长代表呈递
“

奉上 书
”

， 将所辖蒙地 全部奉献给伪 满

皇帝
，
名 为

“

土地奉上
”

。 不过 尚 未包括伪锦州 、 热河两 省 。 在 月 的
一 次蒙 旗王公会议上

，
伪满 总

务厅长 官 日 人星野直树对此特别 说明
，

“

因诸种原 因
”

，
锦 热两省 这次不 在

“

奉上
”

范 围
， 但

“

彼 等所受

恩惠
，
为时亦不远矣

”

。 果然
，
不到一

年 ，
次年 月

， 伪锦 、 热两省
“

土地奉上
”

丑 剧就 在张 景惠办公

室上演 。
② “

奉 上
”

的蒙地所有权内 容包括 、 札萨克对蒙 民及土地管辖 自 治 权 、 国税 的提成
；

、矿 山 、 窑业 、 森林 、 药材 出产物之提成 、 山川 、 河流 、 牧野之所有权 。
③ 至此 日 本帝国 主义就完成了

对蒙地掠夺的 关键一步 。

要把热河蒙地和 幅员辽 阔 的 中 国 ， 完全变成 日 本的 私产 ， 生存繁衍在这片土 地上 而又 数量 庞 大

的 中 国 居民
， 始终是一个 巨 大障碍 因 此 ，

日 本帝 国 主 义采取一切惨无人道 的手段 ， 残 害和消 灭这片

土地上 的居 民 。 除 了 刀 砍 、 枪杀 、 轰 炸 、 火烧 、 活埋 、 细菌 、 毒气等 快速屠 杀手段 ， 还有毒 品 （ 鸦 片 ） 、 饥

饿 、 劳役等慢性屠 杀手段 。 从 年初 到 年
“

七七事变 前后 ，
日 本侵略 者在伪 锦州 省 、 热河省

地 区
， 主要推行的是后 一类手段 ， 包括进行大规模的物 资掠夺和 财政搜刮 ， 强征 劳工 ， 强 派劳 役 ， 强迫

种植鸦片
，
同时高 额征收

“

禁烟 特税
”

，
从心灵 、 意志 、 肉 体上消灭热河居 民 和整个 中 华 民族 。

大小永佃农入不敷 出 的家庭收 支
，
以野菜 、 草 根 、 树皮充饥 的悲 惨生 活

，
就是 在这 种情 况下 发生

的 。 表 是根据
“

户别生 计调查
”

综合整理的永佃农 家庭收支概况 ：

表 热河 蒙地 永佃 农家庭收 支揽 要 （ 年 单 位
： 元

（

伪 币

盈亏

序号 姓名 耕作面积 （ 亩 ）

农业 副业 、 其他 小计 租 税 、 生产 家庭消 费 小计 盈余 亏 短

张俊亭

苏振德

杨 禄

罗 子云

孙 修

于 庆志

王 金春

王 唤

万 山

杨 鼎 和

韩瑞轩 丨

张树清

朱景轩

李 开运

郭 希成

蔡景文

程殿元

李广德

① 《 盛京时报 》 ， 伪康德五年 月 日 ， 转 自 佟佳江 ： 《 伪满 时期
“

蒙地奉上
”

研究 》 ， 《 民族研究 》 年第 期 。

② 佟佳江 ： 《伪满 时期
“

蒙地奉上
”

研究 》 ， 《 民族 研究》 ， 年第 期 ， 第 — 页 ； 《 宁城县志 》 ， 呼 和浩特 ： 内 蒙 古人 民 出

版社 年版 ， 第 页
；

《平泉县志 》 ， 北京 ： 作家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。

③ 《 喀喇沁 左翼蒙古族 自 治 县志》 ， 沈 阳 ： 辽宁人 民 出 版社 丨 年版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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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表

收人 支出 盈亏
序号 姓名 耕作 面积

（
亩

）

农业 副业 、 其他 小计 租税 、 生产 家庭 消 费 小计 盈 余 亏短

冯 金林

冯 永清

滕 大鹏

李 连科

马 云龙

孟 继贤

夏清和

平均

说明 ： 原统计支出 ， 租税
、
生产项只 含 租税

，
无生产支 出

；
该户 借钱 元

，

月 息 分 厘
， 借期 个月

，
利息 元 ， 未计人支 出 ， 现补上 。 原统

计支出 元 ， 不 足 元 ， 错 。 现按细数核 正 。 春借小米 〖 石 ， 利息 分 ， 借期 个月 。 原资 料收支差额 ：

“

亏 元
”

， 错 。 现按 细 数核 正 。 原 资

料盈余 元 但该户 借 钱 元余 ，
年利 分 ， 借期 个月 ， 按 元计 ， 应付利息 元 ，

未计人开 支
。 现据实补充 、

核正 。 原资 料 支出 差额 ：

“

余

元
”

， 错 。 现按细 数核正 。 原资 料支 出差额 ：

“

不 足 元
”

错 。 现按细 数核正 ；
该户

“

本年因 生 活 不 足
”

， 借款 元
， 借期 丨 年

，
无利 息 。 原 资

料缺油 盐等调味品 及服饰等开 支 ， 现按 同地人 口 相 同 、 经济 条件相近的 程殿元相 关数字 （ 油盐 元 、 服饰 丨 元
）
补足 。 原资 料收人 概 箅 元 ， 支出

概算 元 ， 收支 决算剩余 元 ， 与 细数不 符 ， 现按细数核正 。 借粮谷 石 ， 年息 分 ， 计 石 。 从屯 内 杂货商赊货 元 ， 年 息 分 （ 元 ） 。

借粮一

年 石 ， 借钱一

年衣 服费
—

元 。 借钱 元 ， 年利 借粮 石 ，
年利 分 借钱 元 ， 年利 分 ； 借粮 石 ， 年利 分 。 丨 不

足部分应时出 雇 日 佣 ， 工薪 一

日 二角 。

资料来源 ： 同表 杨凤亭 、 马志林 户 因 资料不全 ， 舍弃 ） 。

表 所列 永佃农 比表 少 了 户
，
因 杨凤亭 、 马志林 的收支数据笼统 含混

，
项 目 不全

，
故予 剔除 。

前面提到
，
日 伪机构 的调查侧重富裕农户

，
表 舍弃 户 后

， 永佃农 的 户均耕作 面积 比 表 稍 小
， 但仍

达 亩 相 当于热河蒙地永佃农 （

“

有地户
”

） 平 均耕 作面积的 倍多 。 尽管 如此 ， 仍然 普遍人 不

敷 出 。 虽然支 出 缺项甚多
，

一些最基本 的生 产 、 生 活开 支 ，
如 种 子 、 肥料 耕畜 、

农具的 添 补
、 维 修 ， 夜

间照 明 和 医疗卫生 等 ，
均未 计及

，
甚 至 全部空 缺 （ 如 张 俊亭 ）

，
户 中 还 是有 户 亏 折 ， 占 总 数 的

， 亏 折总额达 元 ， 按亏折户平均
， 每户 元

， 按总户 数平均
， 每 户 元 。 少数有盈余或大

体收支平衡的永佃农 则是 因为 有
“

公职
”

津贴 或商业利 润
、
煤矿股息 以 及其他额外 收人 。 杨 鼎 和 、

韩瑞轩 、 张树清 户 各有 元的
“

村长
”

津贴
， 杨 鼎 和 还外加 元 的

“

仓 长
”

津贴
，
张 树清外 加

元 的煤 矿股份红利
；
万山 有 亩园地和 只羊

，
卖 烟草 、蔬菜收人 元 ， 羊绒收入 元 ； 于庆志 种

植鸦片 亩
，
收人 元

；
程殿元养有 只羊 、 只猪 ， 售 卖 分别得款 — 元 、

一 元 。 总之 ， 没

有额外 收人 完全靠农业经营 ， 没有一

户不亏折 。

纵观表 、 表 亏折及其数额多寡 ， 与 农户 家庭人 口
、
经营规模或人均耕作面积之间

， 并无明显 的

规律可循 ， 表列各 户 ， 无论人 口 多寡 、 经 营规模大小 ， 家 庭收支 和经济 生活 无不捉襟见 肘 、 挪补 为 艰 。

为此 甚至连基本 的生活开支也付诸阙如
， 但仍 难免 亏折 。 表 中耕作面积最小 的王 金春 ，

夫妻俩和 年

届六旬 的 父母 ，耕种 亩地的 同 时 本人兼行佣工
， 虽 然 亏折数额不 大

，
消 费开 支除仅有 元食 费 、

元衣服费和 元杂费
， 其他 费 用 全是空 白

， 仍 亏折 元 。 张 俊亭 全家 口 人
， 耕种 亩地 ，

元的 生产物全部用 于 自 家消费 ， 尚差 元
；
家庭支 出 中更没有 分钱用 于生 产 ， 还欠债 元 ，

加上利息支付 合计亏折 元 。 夏清和 全家 口 人 耕种 亩地 ， 收获物仅供 自 家消费 ， 副食 品等

靠柴薪等进行
“

物物交换
”

， 需要现金 只能 靠佣工或售卖 家畜解决
，
自 然 也无法逃脱人不敷出 的厄运 。

耕作 面积小的 贫苦永佃农如 此 一些耕作 面积较大 、 似乎 家境富 裕的 永佃 农 ， 开支 并不宽松 ， 甚

至短 缺数额更大 。 李连科全家 口
，

个壮劳 力
，
加上耪青

， 耕种 亩地
，
理应 可 以 收 支平衡 ， 但账

① 朱景轩即 使有 元村长
“

津贴
”

，仍 然亏折 元 。

② 《 錦熱蒙地調查報告 》 中 卷
（

日 文本
）

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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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却亏 折 元 并欠 钱债 元 （ 年利 分 ） 、 粮 债 石 （ 年 利 分 ）
，
秋季 收割 后

，
除 了 偿还谷息 ， 只

得低价售 粮 石
，

以 还钱债利 息 。 明年夏季再借粮食 秋季收获后复廉价售卖 （ 石约 元 ） ， 第 三年

夏季又 按年利 分借粮 。 结果 ， 在高利贷 的泥淖中 越陷越深 。 除了 负 债 李连科每年还有一段时 间

断粮 ， 被迫食
“

树草 （ 树皮草根 ） 。 调查者总结
“

从家产看 ， 似属 中等以上 实际上生计困难 。

”

李广

德全家 口
， 经营面积达到 亩 人均 亩

，
收支状况却 是 ： 收获粮谷

，
自 家消 费后 的残余只 能供

青人分粮和偿还 借粮利息
；
现金支出 约 元

，
收人只有甘草 元和鸦片 元

，
因 而年度决算有

“

相

当 欠损
”

。 石半 的谷息 更是一

个
“

致命的 负 担
”

。

一户种 地 顷 的大农 ， 不仅生活 艰难
，

年甚

至还有
“

相 当
一段时 间 食草木 （ 草根树皮 ）

”

③
。

不分大小农户 ， 普遍收不敷支 挪补 无方 一些农户 即使 亏 折 ，
也无处或无信用 借贷 、 谋食 ， 只 得

以
“

俭朴及野菜 等充之
” ④

。 所谓
“

俭朴
”

， 即 是勒 紧 裤带 过 日 子 。 生 活 完 全处于一

种 绝望和 无助境

地 。 这是一种 典型 的
“

均贫化
”

态势 。

农户 均贫化不 同于贫 富分化或 两极 分化 。 后 者是 在生 产 、 流通 发生改 变或如常运 转 的情况 下 ，

资源 、 产 品分配发生 某种倾斜 资源 、 资金和财富 由
一

部分人向 另
一

部分人流动 、 集 中 ， 不 同阶层 、 人

群对财富 占有 的差别 不断扩大 但是 ， 社会资金 、 财 富总 量增加 ’ 或维 持不变 并有相 应部分进入再生

产流程 而前者是生产
、 流通 、分配受到外力 干扰和毁灭性 的破坏 社会资金和个人财富被劫 夺 或加速

流失 从社会成员 的贫富差别看 并未扩大 似乎还在缩小 。 由 于大小农户一齐向贫困
一极集 中 社会整

体资金 、
财富乃至资源都不断减少 ， 甚至趋于枯竭 。 社会已无余资和调剂功 能 整个社会陷人绝境 。

从 年 月 日 本侵 占热河到 年
“

七七事变
”

前后 大规模展开
“

蒙地调查
”

的 年多时 间里 ，

由 于 日 本帝 国主义疯狂征敛 、 巧取豪夺 所得物资和金银钱财 ，
直接用于侵略战争和 战争准备 包括整个

伪满政权机器的运转 ） ， 或运往 日 本国 内 ， 导致农 民均贫化很快产生 ， 并急剧加深 。 从 日 伪机构 的调查 资

料中 ， 可 以清晰看到许多永佃农迅速 由 富变穷的痕迹 。 如 滕大鹏 娶有两房妻子 育有 儿 女 ， 经营

顷土地 （ 自 己 加 名年工和农忙短工耕种 顷 招耪青耕种 顷 ） 。 虽然保留 着富农甚至地主 的 架势和

农业经营模式 生活水平却 陡降至吃野菜充饥
、 卖野菜弥补家计的饥饿型水平 。 户 主虽不能确定

“

草食
”

的 时间长短 但收人列 明
， 野菜除 自 家食用外

， 售卖进款 元 。
⑤ 即 使如此 ， 亏折数额仍然高 达 元 。

马云 龙更是 由 富变穷 、 急 剧贫困化 的
一

个典型 。 在调查 者眼 中 ， 马 云龙 是村里不 多见 的 富户
， 调

查认为他作为 甲 长 从外表 和服饰推测 ， 其生活状况在本村似属
“

上位
”

，
并怀疑他还 有其他途径的 收

人来源 。 马云龙的 身上似 乎还 残留 着富裕农 户 的某种 气质 或架 势
， 但实际 上

，
家庭 经济早 已人不 敷

出
：
全家 口

， 使用 名 耪青
，
经 营 亩地 ， 收 获粮谷 石 ，

扣除青人分成 、 自 食 、 家畜饲 料 、 青人

口 粮 、 借粮利息等 石 ， 仅余 石 ，
售卖得款约 元 另 种鸦片纯利 元 合计 元 但年

支出 余元 （ 包括 元债利 ） ， 无异杯水车薪 ， 因而
“

每年都有相当 欠损
”

，
被迫借债度 日

： 借钱 元

分利 ） ，
年息 元 借粮 石 分利 ） ，

年息 石 斗
， 全都无力 清偿 唯有继续借债 、债上加债。

⑥

表 中 部分农户 （ 如杨禄 、 罗 子云 ） 耕作 面积接近 ， 但租税 、 生产支 出 数额相差 悬殊
， 差别并非生产

费用
，
而是税捐 。 导 致热河蒙 地永佃农 入不敷 出 、 大小农户 均贫 化一个 重要和 直接 的原 因 是 日 伪 政

权敲骨吸 髓 强 征苛捐杂税
、
加 强财政搜 刮

； 强 迫种 植鸦 片
， 高 额征收

“

禁烟 特税
”

。 表 反 映的是 热

河蒙地永佃农租税 负担及其结构 ：

① 调查者特 别补充 现金
“

副收人
”

元 ， 而 支出 一 百七八 十元 ， 毎年 必负 相 当 数量的债 务 ， 特别 是受 旧 债利 息 的影 响 很 大

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
（

日 文本
）

， 下卷 ， 第 页
） 。

②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下卷
（ 日 文本

） ，
第 页 。

③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下卷
（

日 文本
）

， 第 页
。

④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 中卷
（

日 文本
）

， 第 页
。

⑤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下卷
（

日 文本
）

， 第 —

； 页 。

⑥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下卷
（

日 文本
）

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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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热河蒙地永佃 农 的租 税 负担及其 结构 （ 年 ） 单 位 ： 元
（ 伪 币 ）

耕作面积 租税合计 税捐
序 号 姓名

一

亩 ） （ 元 ） 金额 （ 元 ）
占租税％ 金额

（ 元 〉
占 租税％ 占收入％

张俊亭

苏振 德

杨 禄

罗子 云

孙 修

于庆志

王金 春

王 唤

万 山

杨鼎和

韩瑞轩

张树清

朱景轩

李开运

郭希成

蔡景文

程殿元

李广德

冯金林

冯永清

滕大鹏

李连科

马 云龙

孟继贤

夏清和

平均

说明 ： 表 中 部分农户 耕作面 积接近 ， 而地租或税捐数额相差 悬殊 原 因 有二 ：

一是农 户 获取佃权 的 途径或 缴 纳 佃价多 寡 不同 ， 缴纳 佃 价且 数 额较髙

者 ， 租额低 ， 否则 租额相对较高 ； 二是税捐 的高低 ， 同是否种植鸦片 有关 ， 种 植鸦片的土地需另 外 每亩 征收 元 的
“

禁烟特税
”

， 大 大提高 了 税捐 征额 。

资料来源 ： 同表
、表 。

热 河蒙 地永佃农负担的 租税
，
包括 蒙人地主收缴 的地租和 日 伪 政权征 收 的税捐 两部分 。 通 常 情

况下 若无特别 约定 ， 无论普通佃农或永佃农 ， 都 只纳地 租 ， 而不承担政府税捐 。 作 为对佃农剩余 劳

动再分配 的税捐 ， 几乎全部 由地主和 其他土 地所有 者 承担 。 而 日 伪统 治下 的热河蒙地永佃农 ， 在 缴

纳 地 租的 同 时
，
不仅必 须负 担 日 伪政权规定的 税捐

， 而 且种类 、 名 目 繁多 。 先按土地面 积计征
“

亩

捐
”

，
再征与 亩捐 等额的

“

保 甲 费
”

（

“

街村费
”

、

“

村保费
”

等 ） 。 种 植鸦 片则 另 有
“

禁 烟特税
”

， 吸食 鸦

片须交纳烟捐 （

“

土钱
”

） 。 农具 、 家畜 及家畜宰杀
，
也全都有税

：
大车

、
小车 （ 驴 车 ） 均有

“

车 捐
”

或
“

车

牌
， 可用于驮载 的 马 、 骤 、驴 、路驼均有

“

驮捐
”

，
家畜宰杀有

“

屠宰捐
”

； 放牧 、 砍柴 、 采石 、 烧瓦都要 交

纳
“

山 份
”

， 标准 、 数额各旗村互不相 同 。
① 另外 ， 房捐也 已 调查登记完毕 ， 准备随时施行 。

②

① 敖汉旗玉 田 沟
（
亦写作

“

玉 田 皋
”

）
等村按牲畜计 征 ， 牛 角 ， 马 角

，
驴 角 ， 骆驼 元 ， 羊 分 薪柴无一定定 额

（
《 錦熱蒙地

調查報告 》 （ 日 文本 ） ， 下卷 ， 第 页 ） ； 萨力把等村按户 计征
，
凡是养畜户 ， 每家都到

“

治安 队
”

缴 纳
“

山 份
”

元 （ 《錦 熱蒙地調 查報

告 》 （
日 文本 ） ， 下卷 ， 第 页 ） ； 喀 喇沁左旗 则因 山地 、 村屯 大小而异 ， 该旗 凡在 山 地 、 沙漠地 放牧 ， 均须缴 纳 草梢子 山 份

”

， 小村每

户 元 ， 大村 每户 元 （ 《 錦熱蒙地調 査報告 》 下卷
（

日 文本 ） ， 第 页 ） ； 喀喇沁右 旗的
“

采石 山 份
”

，

一人 一年 一 元 烧瓦一 年分

两期缴纳 ，

一窑 元 （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 中 卷 （ 日 文本 ） ， 第 页 ） 。 等等 。

② 《 錦熱蒙地調查報告》 下卷 （ 日 文本 ） ， 第 页 。



热 河 蒙 地 永 佃 制 下 的 土 地 经 营 和 佃 农 生 计

除 了货币 税捐 ， 又有 实物税捐 和 劳 役 。 敖 汉旗五十 家子 等村 的
，

方税中 有 征 收粮草 的
“

佐 领所

公费
”

，
每

“

锄 （ 亩为 一
“

锄
”

） 摊派 高粱 斗 升 、小米 升 、 干草 斤 。 喀 喇沁 右旗有 向 石灰 窑

征收 的
“

石灰 山 份
”

， 按石 灰产量计征 ， 万斤石灰缴纳 斤 ， 由 参领代收 ， 用 于参领公署
“

公费
”

， 缴

付旗署 的也很多 。 日 伪统治下 的蒙地永佃农劳役负 担也极重 ， 不过调 査资 料中 登载不全 ， 仅冯金林

的
“

支 出
”

说明 ：

“

赋役 ，
每年 日 左右

”

；
冯永清的

“

支 出 之部
”

记录 ：

“

赋 役 日 数 ： 不定
， 平均 每年约

日
”

；
马云龙 的

“

支 出
”

项下提到
：

“

赋役 日 数
： 去 年 （ 年 ） 个月

”

。 其余各户 均 无记 录 。 尽管如

此 还是可 以 窥见 日 本侵略者对蒙 地永佃农进行劳役劫夺的 部分情况 。

从租税 内 部结构看 ， 热河 蒙地永佃农所纳 租税 的主 要成分并非 地租 ， 而 是 日 伪政权 征 收 的 苛捐

杂 税 ， 前者 只 占 租税 总额 的 而后者高达 。 这种 奇特和 违背 常理的 租税结构 ， 既有历史

原 因 ， 更是 日 本帝国 主义 进行金融掠夺和 财政搜刮 的罪证 ， 也是为
“

蒙 地奉上
”

所做的精心准备 。

由 于蒙地永佃制 主要是通 过佃农垦 荒和 价买佃 权而 形成 的
，
通 常 纳租面积小于 实 际 面 积

，

一些

“

小牌地
”

永佃的成立
，
大多采用

“

高 价低租
”

的模式
，
单位面积租额不高 ，

地租多 为 钱租
，
又 多 以 铜钱

“

中 钱
”

、

“

塔钱
”

） 计算 。 清末民 初
，
银 贵钱贱

， 铜钱大 幅贬 值 ， 蒙人地主实 收 地租本 已 下 降 。
③ 伪满

洲 国 成立 时
，

日 本帝国 主 义在 建立伪满货 币 制度 的过程 中 ，
又大幅 压低铜钱 对伪满币 的 比值 ， 借此进

行金融劫夺 。 结果
， 蒙地平均 每亩 租额只 有 分 厘钱 低到令人难 以 想象的 程 度 。 日 本帝国 主 义这

样做 ， 当 然并不是为 了减 轻永佃农 的 地租负担 ， 而是一

箭 双雕 ， 用 直接 向 佃农派 征 税捐 的手段 ， 像玩

魔 术一样 将包括蒙 人应得地租在 内 的佃农收人 ， 全部收入 日 伪 政权的 囊 中 。 结果 ， 永佃农交给蒙人

地主 的地租虽然减少 了 ， 但新 增税 捐 数额 ， 大 大超 过 以 前的 应交租额 ，
以 致 收支 严重 不敷 。 如 表所

示 户 平均 ， 每户 缴纳 税 捐 （ 未 含 劳 役 ） 元 ， 亏折 元 。 显然 ，
日 本帝 国 主义 的 税捐 苛敛 是导

致热河蒙地永佃农人不敷 出 和均 贫化 的元 凶 。 而 且
， 由 于 蒙 地地租被压低到 极 限 ， 蒙 旗地 主尤其是

一

般蒙 民地主
，
也被 推到 了 饥饿甚 至 死亡 线上 。 显 然 ， 均 贫化不 限 于大小永佃农

，
也包括蒙 人地主

在 内 。

必须指 出 的是
，
由 于 调查 资料关于 蒙 地永佃农税捐 负担 的统计很不完 整

， 车捐
、
驮捐 、 屠 宰捐 、 山

份等 ，
多有 缺漏

，
特别是一

些地方税 目 ’ 只见于村 屯概况调 查
， 而 户 别调查不 见踪影

，
表 中蒙 地永佃 农

负担 的税捐 数额及其 占 收人 的 比 重 ， 比 实际 数字要低得多 。 再加 上 前面提到 的
， 永佃 农 的生 活支 出

也 因缺漏而大幅缩小
， 蒙地永佃农人不敷出 的实际程度

， 比 表列数字要更加 严重 得多 。

日 本帝 国主义最阴 险 、 毒辣 的
一手还是 强迫 种 植鸦 片 、 高额 征收

“

禁烟 特税
”

。 民 国初 年 就有 日

本人进人喀 喇 沁左旗 （ 凌 源县 ） 和热河 ， 到 处 收购 、贩卖鸦 片 、 吗 啡 ， 大肆播毒 。
④ 日 寇侵 占 东 北 ， 即 着

手推行鸦片 毒害政策
，

年 月 伪满洲 国成立后
，

一

月 相继颁 布 《 暂行鸦片收 卖法 》 、 《 鸦片法 》

和 《 鸦片法施行令》 ，
严格 实 行鸦片 划 区强 制种 植

、
统一 收 购 、 统制 专卖

，
不准 私种 私卖

，
严 行鸦 片缉

私 。 次年
，

日 本关东 军命令伪满洲 国 制 定 了 鸦 片统制 计划
，
热 河是伪 满划 定 的重 要种 烟 区

，
种 植范 围

包括朝 阳 、 阜新
、
赤峰

、
建平

、凌 源 、平泉等 县 ， 所产鸦片名 为
“

西土
”

，
年的种 植面积约 万 亩

左右 。
⑤ 这一数字显然 偏低 ，

凌源一 县
，

—

年 平均
，
罂粟种植面 积即 达 亩

， 占 全县上

地 （ 罂粟种植均用上 地 ） 亩的 ，
占 耕地总面 积 亩 的 。 为 了 尽快扩 大

① 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 下卷 （
日 文本 ） ， 第 页 ， 中卷 ， 第 页 。

②
《 錦熱蒙地調査報告 》 下卷 （ 日 文本 ） ， 第 、 、 页 。

③
“

初定钱租时 纹银 两合制钱 吊 ， 后 制钱 贬 值 ， 两 纹银折 合 余 吊 ， 蒙 租按原 定制钱 额收缴 ， 实 收量 便大 为 减少
”

。

《 翁牛特旗志 》 ， 卷 农业 ， 呼和浩特 ： 内 蒙古人民 出 版社 年版 ，
第 页 。

）

④ 民 国五年 ， 该 县
“

人民 癖嗜者 几乎十人而三 四
”

。 《 凌源县志 》 ， 沈阳 ： 辽宁古籍出 版社 年版 ， 卷 附录
“

烟毒琐 记
”

， 第

— 页 。

⑤ 赵惜梦 ： 《 沦陷 三年之东北 》 ， 天津大公报社 年版
，
第 页

； 天 津 《 大公报 》 年 月 丨 日 。

⑥ 《 凌源县志 》 ， 沈阳
■ 辽宁古籍出版社 年版 ， 卷 附录 ， 第 页 ， 卷 ， 农业 ， 第 页 ，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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罂粟种植 ， 伪热河省
“

专卖公署
”

订有 《 种烟 简章》 ，
每年春季

， 所有罂粟种 植户 都必须填 写 《 公约书 》 ，

额定种烟 面积 ， 出 苗后实地丈量 ， 核定烟苗等级和
“

烟干
”

任务 ， 秋季 由 警察和 缉私队组 成
“

缴土 工作

班
”

催缴
“

烟干
”

。

“

烟 干
”

数是
“

法 定
”

的
，
完不 成就是

“

犯法
”

，

一律严惩 ，
有人行 贿将

“

烟 干
”

转嫁给

小户 ， 也有人被迫高价买大烟完成
“

烟 干
”

任务 ， 每年 都有很多 人因完不 成
“

烟干
”

任 务而被折磨致残 、

致死或倾家荡产 。
①

强迫种植鸦片 的 最终 目 的是从心 灵和 肉 体上 彻 底消 灭 中 华 民族 ， 但在被彻底 消 灭 以 前 ， 中 国人

民必须承担包括关东军及其装备 、
各级 日 伪政权机构在 内 的侵略机器的全部费用

，
换句话说

，
在彻底

消灭 中 国 人民 的 肉 体之前 ， 必须将身 上的 油榨 干 。 日 本乃 一小 国 ， 人 口 不多
， 国 土 面积 有限 ， 资 源贫

乏
， 用 中 国 的资源 和人力

、
财力 、 物力打败 和消灭 中 国 ， 是 日 本军 国 主义 的 基本 国 策 。 强迫 种植鸦 片 、

高额征 收
“

禁烟特税
”

就是这一基本 国 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， 鸦片税 捐 系列是伪满洲 国 四 大财政来源之

首。 表 是热河蒙地永佃农被迫种植鸦片 和负担高 额
“

禁烟特税 的大概情况
：

表 热河 蒙地永佃农 的 鸦 片种植和
“

禁烟特税
”

负担 （ 年 ） 单位 ： 元
（ 伪 币 ）

耕作面积 农业收入 鸦 片种植 禁烟特税
序 号 姓名

一

田 ） （
兀

） 面积 （ 亩 ） 收 人 （ 元 ） 占农业收入％ 数额 （ 元 ） 占 鸦片 收人％ 占税 捐％

张俊亭

杨 禄

孙 修

于庆志

王 唤

杨 鼎和

韩瑞轩

朱景轩

李开运

杨凤亭 ？

李广德

冯 金林

冯永清

滕大鹏

李连科

马云 龙

孟继贤

合计 平均

资 料来源 ： 据表 、 表 原始资 料综 合 、
整 理 、 编制 。

户 永佃农 中
，
有 户 被迫种植鸦 片

，
面积最少 亩

，
最 多 亩

，
共计 亩

，
平均 每 户

亩 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鸦片种植 的 收人 和税捐 负 担 。 亩 的 鸦片 总 收入达 元 ， 面 积 占

户耕地总 面积 的 收人却 占 户 农业 总收人 元 的 ， 大约 高 出 其他土地收人

倍 。 不过
“

禁烟特税
”

的税率更高 ， 作为 当地 伪满
“

国 税
”

主项 的 亩捐征额是 甲 地 角 ，
乙地 分 ，

而按罂粟种 植面积征 收的
“

禁烟特税
”

为每亩 元 相当 普 通亩捐 的 —

倍 。 按种 植者所得鸦片

收人计算 ，

“

禁烟特税
”

税率最低 ，
最高 平均 。

“

禁 烟 特税
”

相 当 于这部分农户 所

① 徐元宫 ： 《 鸦片一侵华 日 军毒 害中 国 人民 的 工具 》 ， 《 法 制文 萃报 》 年 月 日
。

② 日 本侵略者制定的 《 满蒙统 治方案 》 ，将鸦 片税和关税 、 铁路 、 官办企业 、 盐税作为伪满洲 国
“

财政预算收人的 四 大主要 来 源
”

徐元宫 ： 《 鸦片一侵华 日 军毒害 中 国人 民的 工具 》 ， 《 法制文 萃报 》 年 月 日 ）
。



热河 蒙 地 永 佃 制 下 的 土 地 经 营 和 佃 农 生 计

纳税捐 总额的 。 而实 际税率还要高得多 ， 因 为每亩 元 的
“

禁烟特税
”

之外 ， 还有 —

的 附加 税 （ 交伪税务监督署 ） 、

“

烟地勘查费
”

、

“

招 待费
”

等 。 虽然 鸦片 产值高 ， 但被 日 寇 囊括殆尽 。

喀喇沁 右旗公爷府村 、 四 十 家子村
一

带 ，

一半 以上 的农地种植 鸦片
，
调査者宣 传 ，

因 为 种植鸦片 的 多
，

生活
“

较他地 良好
”

。 农 民 当 即反驳说 ，
因 为

“

禁烟特税
”

的税率高 ，
扣 除短工工资 ，

种植鸦 片
“

几乎无

利可得
”

，
当场戳穿 了 日 本侵略者的蛊惑谎言 。

日 本帝 国主义 通过强迫种植鸦片
，
不仅刀 不饮血戕害 了 中 国 人 民 的心 身

，
向 彻底 消灭 中 华 民 族

的长远 目 标跨进了
一步 ， 而且增加 了

一倍税 收
，
为扩大军事侵略

、 强化武装镇压和暴 力统治加 固了 物

资基础 ， 可谓无本万利 。 而对于 被迫种植鸦片 的永佃农来 说
，
则 是大祸临 头

，

“

缴土工作班
”

下 乡
“

借

机敲诈勒索 、
奸污妇女 、 滥用酷刑

”

，

③ “

烟 干
”

任务
、

“

禁烟 特税
”

全都是无底 洞 。 而且 栽种 鸦片 不仅

是对同 胞心 身 的 残害 ， 有 的 自 己 就染 上 了 毒 瘾 ， 无力 自 拔 ，
王 唤 就是一例 。 该户 全家 口

， 有 佃权

亩 、
二牛 一马 、 两头奶牛 、 只羊 ， 原本家境富裕 （ 调查者评估为

“

上中
”

） ， 自 家 名 劳力 和 名 长

工进行耕作 正常情况下 ， 应 当收支有余 。 但王 唤被迫 种植鸦 片 ， 家 中 有 人染 上 毒瘾
，
劳动能 力 下

降 增雇 长工 ④ 开支猛增 ， 除
“

禁烟 特税
”

元 还须缴纳
“

土钱
”

元 （ 每 名 元 ） 外
，
更欠债 余

元
，
即使单付利息

，
已 亏折 元 （ 详见表 。 而且债款采用 的是保证人和 土地抵押的

“

双保险
”

模

式
，
如欠息不还 ，

地归债权人耕种
，
王唤立即失地破产 。

⑤

王 唤 只是一个典型例 子
， 当 时染毒人数多得惊人

，
凌源县 年吸食鸦片 的超过 万人

，

年有 万多 人 将近全县 人 口 的 并
“

逐年大量增 加
”

。 因
“

吸 扎鸦片造成倾家荡产 ，
走死逃亡者 ，

不可胜记
”

。

鸦 片种 植对农业 资源 、 农 业生产 和人 民 生 活都 是一种 毁灭性 的灾 难 。 鸦片 种植既 占 用 大量劳

力 ，
又须优质农地 ： 种植罂粟耗用 的 劳力 ，

一般相当 种 植粮食作 物 的 倍 以 上 ⑦而且 占 用 的全是上

等好地 ， 翁牛 特右旗水地村的耕作用地分配是 上地 亩价 — 元 ， 种植罂粟 、 蔬菜
；
中地 元 ， 种植

高粱 、谷子 ， 下地 — 元 ， 种 植绿 豆
、 荞麦 。 该旗 赤峰街郊外 ， 林地亩价 — 元 ， 旱地 元 ， 水地

— 元
，
而鸦片 用地普通 元

，
最 高 达 元 。 敖 汉旗萨 力 把村 一

带 ，
上 地 每顷 元

，
中 地

元
，
下 地 — 元

，
种植鸦片 的

“

准黑土
”

，
属于

“

最上地
”

， 每顷 达 元左右 。
⑧ 前揭 喀 喇沁

右旗公爷府村
、
四 十家子村一

带 就是因 为土质好 一

半 以上 的农地都用 于种 植鸦片 。 鸦片 种植抢

占 优质农地
，

且耗竭地力
，
加 剧 土地的贫瘠 化和 沙漠化

， 其结果 是粮食作物 面积缩小
， 单位面 积产量

和总产 量下 降 粮食严重短缺
，
即 使丰 收年成

， 也往往不够五 成人 的 口 粮 。 正 常 或 普通 年成
，
足 食 的

比例就 更低 了 。 如 敖汉旗下洼村
，
丰 年产粮足食者仅三成

，

“

食野菜者一

半
”

。 小 哈拉道 口 村 普通年

成有 的 口 粮不足 ，

“

率多草 食
”

。 官家 地村 ，
五成 以 上收 成 时 ， 收 获粮石能 够维持生 计者 ， 不到 全

村农户 （ 户 ） 的 。 五十 家子驿 站地一带 ， 蒙汉居民 户 ，

“

平年 产粮足食者二三 户
”

。 喀喇

沁右旗王府 村 平常年景 ， 百户 中 仅有 户
“

食粮谷
”

， 歉收则 多 吃大烟苗 、 树叶 。
⑩ 承德宽城 永佃农

① 徐元宫 ： 《鸦片 一侵华 日 军毒害 中 国人 民的 工具 》
，

《 法制文 萃报 》 年 月 曰 。

② 《 錦熱蒙地調查報告 》 中 卷 （
日 文本 ） ， 第 页 。

③ 徐元宫
：

《 鸦 片一侵华 日 军毒 害中 国人 民的 工具 》 ， 《 法制文 萃报 》 年 月 日 。

④ 按照该地 名 成 年男 劳力 的耕作面积 （

— 亩 ， 如同 村万山 ， 亩粮地 、 亩菜 园 地 ， 家人 不参如劳动 ， 只 用 名 长工耕

作 打理 ） 计算 ， 只 须 名 长 工
（
外加若干农忙短 工

）
， 现在却须雇用 名 长工

。

⑤ 《 錦熱蒙地調查報告 》 中卷 （
日 文本 ） ， 第 — 页 。

⑥ 《 凌源县志》 ， 沈阳 ：
辽宁古籍出 版社 年版 ， 卷三十三附录 ， 第 页 。

⑦ 如喀喇沁 右旗王 府村 ， 耪青 人 可种地 亩 但 只能种植罂粟 亩 （ 日 伪
“

地籍整 理局 编 印 ： 《 錦熱蒙地 調査報 告 》 （ 日 文

本 ） ， 中卷 ， 第 页 ） 。

⑧ 《 錦熱蒙地 調査報告 》 上卷 （
日 文本 ） ， 第 、 页 ， 下卷 第 页 。

⑨ 《 錦熱蒙地調查報 告》 中 卷 （
日 文本 ） ， 第 页 。

⑩ 《 錦熱蒙地調查報告 》 下卷 （ 日 文本 ） ， 第 丨
、 、

：

丨

、 页 ， 中 卷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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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其他农民
，
既无米充饥 也无衣遮体 ，

“

当时有 的农户 用 木墩做枕头
，
用簸箕当被 子

，
炕上无苇席 ，

出

门 无衣穿 。 有 的
一

条裤子几个人出 门 轮着穿
”

。 这 已 经不 只是一般 的
“

均贫化
”

，
蒙 汉全 体居 民都

被推上 了饥寒和死亡线 。

四 、 结语

热河蒙地永佃制是在清代蒙地垦 发 过程 中 形成和 发展起来 的 。 由 于 特殊 的土地制度 和社会环

境
， 蒙地永佃制 的发展变化 、 佃权形态 、 佃农结构和 土地经 营模 式 ， 都有 明 显 的 特点 。 因 为 蒙地不 能

买卖
，
佃权成为地主 、 商人 、 富户兼并 的主要乃 至唯 一对象 。 加 上永佃农 内 部 的贫富分化

，
清后期 特

别 是民 国 时期 佃权加速集中 ，

一方面雇 工和 耪青经 营 成为蒙地永佃 农经营 的 重要模式 ， 另 一方面 ，

多 数永佃农加 速贫困化 ， 缩小经营规模 ， 只 能 耕种 小块佃权勉强 为生 ， 如 凌 源 、 建 昌 ， 据 年 的 统

计 ， 耕作 面积 为
— 亩 的 永佃农 占

；

— 亩的 占 两者 合 计
，
亦 即 超 过

。
② 甚 至完全丧失 佃 权

，
被 迫 退 出 独立 的家 庭农业经 营 ，

沦 为 少数 富 裕永佃农 的耪青 人或长工 。

某些旗县 因过度开垦 ， 严重破坏生态环境 农业生产 条件恶劣
， 清末 民初更 出现 了

“

大 户 为 中
，
中 户 为

小
，
小户 流亡不知 凡几

”

的
“

递降 式贫困 化
”

。
③

日 伪 时期
，
热河蒙地永佃制 及其农业经营模 式基本延 续下 来

， 但 由 于 日 本帝 国 主 义疯 狂侵 略和

残酷劫夺 特别是推行强迫 种植鸦 片 、 高额征 收
“

禁 烟特税
”

的毒害 政策 ， 加 上
“

集 家并 村
”

， 农业生产
、

农户 经济 、生 态环境 、 人民 心身 健康 ， 空前恶化 。 沦陷 前 ， 尽 管两极 分化严重 ， 但大 部分永佃农经济状

况下降的 同 时 ， 仍有少数永佃农乃 至耪青人 、 雇 农的经济 上 升 。 日 伪时期 则 由
“

两极分化
”

、

“

递降

式贫 困化
”

转为
“

均 贫化
”

、

“

赤 贫 化
”

， 永 佃农 以及 蒙 人地 主 家庭 经济急 转直下 ， 无一 上 升 。 生 态 环

境 、 农业生 产条件更是空前恶 化 。 如凌 源 县
， 清初 森林覆盖较好 ， 中 期 后 植被受损 ， 水 土 流失 日 趋严

重 。 沦陷 时期 ，
日 伪大搞

“

集家并村
”

， 烧 杀抢掠 ， 乱砍滥伐 ， 使残存森林迅 即 毁坏殆尽 ， 森林覆被率仅

有 水 土流 失面 积达 万亩 ， 占全县 总 面积的 其 中 强度流失 占 。
⑤ 地 表浮 土

荡然无存 ，
这部分土地 已很难恢复

、
垦耕 农 民 已 丧失生产 、

生活 的基础条件 。 即 使 尚能 耕作 的土地
，

日 寇又搞
“

集家并村
”

，
禁止耕作 。 如 敖汉 旗

，

“

集家 并村
”

主要建在 平缓地 带
，
距

“

部 落
”

公里 内 为

“

无住禁耕
”

区 公里外 又 无耕地 ，

“

部 落
”

建有底 宽 米
、 高 米 的 围 墙

，
只有两个大 门

，
门 口 有

日 寇站 岗
，
日 上 三竿才开 大门

，
日 落 即 关 门上 锁 。 因 路远

、 劳 动时 间 短
，
耕作 不及 时

，
土 地产量 异常 低

下 ， 而 苛捐 杂税多达数十 种 ， 所获产 品 还 不够交税 ，

“

人 民 处在水 深火 热之中
”

。 这种 侵 略罪 行
，
其

结果 已 不 只是导致蒙地永佃农和蒙汉 人民
“

均贫化
”

、

“

赤贫化
”

， 而是将整 个热河变 成 了人 间地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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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 宽城县志 》
， 石家庄 ： 河北人民 出 版社 年版 第 页 。

② 《 喀喇 沁左翼蒙古族 自 治县志 》 ， 沈阳 ：
辽宁人 民 出版社 年 版 第 页 。

③ 如 朝阳
（ 土默特右旗

）
，

“

山 岭层环 殊鲜平原旷野
”

， 在 面对开发过程 中 ， 丘陵 山 峦随 意垦辟 ， 直 至山 顶 ， 以致
“

山 童水 暴 ， 山

下平 田 因 日 减少
，
近二十年来 ， 大户 为中 ， 中 户 为小 ， 小 户 流亡不 知凡几 。 其 由贫而富 者则百不一 见也

”

（ 民 国 《 朝 阳县志 》
，
民 国 十九

年铅印 本 ， 卷 风土 ， 第 — 页
） 。

④ 表 所列的 户 永佃农 ， 户 的经营面积相 当 或超过 亩 ， 有家庭经济发展变 化轨迹可循 的 户 ， 全由 耪 青或佣 工户 上

升而来 ， 其 中 户 的经济上 升和转变期为清末 民初
。

⑤ 《 凌源县志 》 ， 沈 阳 ： 辽宁古籍出 版社 年版 卷 水利 第 页 。

⑥ 《 敖汉旗志 》 ， 呼和浩特 ： 内 蒙古人民 出 版社 年版 第 — 页 ， 附《 日 军
“

集家并村
”

罪行录 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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